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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表見證明係民事證據法之重要制度，其在德國法上發展已久，

無論實務資料或學說爭論，均有可觀。該制度對於德國民事責任程

序中當事人於舉證責任領域之風險，有重大影響；尤其在交通事

件、海難事件、公害事件、產品責任事件等，此一制度之作用特別

顯著。 
在我國，對於表見證明制度亦有學者加以關注，但專論仍屬不

多，雖論者相關研究成果，對我國證據法學發展，均有重大貢獻；

惟或因個別專論不足，其於實務上並未有充分及適當之反應。就

此，實可視為係我國證據法學發展上之缺塊，應有補足之必要與實

益。 
本文為此，擬以德國部分文獻為主，就表見證明議題為較深入

之研究。對於其意義、本質、要件、作用、可否上訴第三審及德國

實務運作狀況等問題，為詳細之分析，用供參考。另對於我國實務

及理論發展，亦為介紹，並作評估。希有助於此一制度，在我國能

有更進一步之發展。 

 
關鍵詞：表見證明、經驗法則、舉證責任、證據評價、證明度降低、舉證責

任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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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表見證明係證據法學上之重要制度，其在德國法上發展已久，

惟其在我國之學理發展上似尚未受到足夠之重視。此對於我國證據

法學之發展，毋寧可稱係一待彌補之缺憾。我國實務對此領域似亦

尚欠缺充分之認識，其對於法院判決認定事實之論證合理化，亦可

能造成影響。就此，應有重視之必要。 
本文擬借助部分德國文獻，就表見證明之意義、本質、要件及

效果為較詳細之研析，並引介部分德國實務案例，用供國內理論發

展及實務參考之素材。惟國內學者在此領域之弘文，於個人之啟發

甚多，本文亦多予引用；我國實務部分，其部分見解，就相關而於

本文有參考實益者，亦加以評析。但因本文係單一文章，對於部分

相關議題，例如間接證明、經驗法則、證明度及與英美法上「事實

說明自己原則」（res ipsa loquitur）之比較等，均難以擴大篇幅而

多加著墨，均擬以其他專文論述，期讀者注意及之。 

貳、定義及性質 

一、定 義 

表見證明（Anscheinsbeweis）在學理上又被稱為表象證明

（ prima-facie Beweis ） 、第 一視 界證 明 1 （ Beweis auf erste 
Sicht）、蓋然性證明（Wahrscheinlichkeitsbeweis）或經驗證明

（Erfahrungsbeweis）等2，顧名思義，其無非乃指出此一證明方式

                                                   
1 似亦可翻譯為初步（視）證明或第一眼證明。 
2 Prölss, Beweiserleichterungen im Schadensersatzprozess, 1966, S. 5. 曾有學者認

為應區別表見過失證明及因果關係之表見證明，並用之以取代一般所謂表見證

明之用語者，其理由係因其所涉事實推定有依純粹蓋然性裁判之意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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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著重在係由一已存在之某表徵（事實），因該表徵在經驗上有足

夠之蓋然性，可藉以推斷另一事實之存在。此一制度在德國並非法

定之制度，而係經由帝國法院及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發展而成，其

對於可歸責性及因果關係之證明特別具有重要之意義3。 
所謂表見證明乃指法院基於由一般生活經驗而推得之典型事象

經過，由某一定客觀存在事實（不爭執或已得完全確信者），而推

斷另一於裁判具重要性待證事實之證據提出過程4，例如貨車司機

將貨車駛上人行道而傷及行人，此際，由貨車被駛上人行道之客觀

事實，於一般生活經驗上而言，若別無其他特殊原因，通常可推斷

貨車司機應有故意過失之事實5。亦即，若已確認某一事實，而該

事實依一般生活經驗乃促使往某一特定方向進行及發展，其且若係

指向某一特定因果關係或可歸責性者，則於個案中，基於此一初始

                                                                                                                        
Wassermeyer, Referat zum Gutachten von Arwed Blomeyer, in: Verhandlungen des 
46. Deutschen Juristentages, Band II, 1967, S. E8, E11. 但迄今，表見證明用語，

已為多數學者所肯認。 
3 Baumgärtel, Beweislastpraxis im Privatrecht, 1996, Rn. 227. 關於表見證明之早期

文獻，例如Ehrlicher, Der Prima-facie-Beweis, 1927; Wassermeyer, Der prima fa-
cie Beweis und die benachbarten Erscheinungen, 1954. Vgl. Diederichsen, 
Fortschritte im dogmatischen Verständnis des Anscheinsbeweises, ZZP 81 (1968), 
S. 68 Fn. 180 m.w.N. 

4 Vgl. Schlosser, Zivilprozessrecht I, 2. Aufl., 1991, Rn. 369. 於交通事故之表見證

明 ， vgl. auch Hagel, Der Anscheinsbeweis für grobe Fahrlässigk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Strassenverkehrsrechts, VersR 1973, 796 ff. 學者

雷萬來則將其所稱「表現證明」定義為：「若在生活經驗法則上表現一定之原

因，而且通常皆朝一定的方向演變，即被認為經過定型的事象時，即得直接的

推定過失或因果關係之要件事實之存在。」雷萬來，民事證據法論，頁280，
1997年。 

5 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中），頁490，2005年3月修訂4版。氏並將表

見證明定義為：「法院利用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就一再重複出現之典型事象，

由一定客觀存在事實，以推斷某一待證事實之證據提出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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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事實，可認為待證之因果關係或可歸責性已獲得證明，且不須

復為其他先行而可能進行之證據提出與調查；反而係應由相對人提

出對於背反於此一經常事象經過乃亦存在其他應被嚴肅看待之蓋然

性，而對於表見證明所具有之蓋然性予以弱化6。 
據此，表見證明係由法官依據一已確定之事實推斷其他待證事

實，此二者依生活經驗乃通常有此一結合之關係7。法官對於某一

待證事實之認定，若認為可運用表見證明制度時，其對該待證事實

所形成之心證，應為完全之確信，若不具此一完全確信，則無表見

證明之適用8。  

二、性 質 

對於表見證明之性質，主要係探討如下之問題：其一、表見證

明係屬於舉證責任（舉證責任轉換）或證據評價之範圍？其二、表

見證明是否為舉證責任減輕方式之一？其是否與證明度降低等同？

其三、其與間接證明之區別何在？ 

表見證明係舉證責任或證據評價？ 

基本爭議 
就表見證明之性質，在德國學說上至少存在四種見解，亦即舉

證責任理論、證據評價理論、證明度理論及實體法說等9，而通說

                                                   
6 Prölss, aaO. (Fn. 2), S. 5. 
7 Musielak, Die Grundlagen der Beweislast im Zivilprozess, 1975, S. 87. 
8 Schneider, Beweis und Beweiswürdigung, 5. Aufl., 1994, Rn. 326, 329.  
9 Prütting, Gegenwartsprobleme der Beweislast, 1983, S. 95 ff. m.w.N. 另學說上亦

有認為表見證明並無一定存在之必要，相關見解，vgl.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28 m.w.N. 對此一論點，主要係與證明度理論之見解有關，對於證明度持

較低或較為彈性之見解者，對於表見證明之存在必要性，自與對於證明度要求

原則上應到達較高蓋然性者，會有不同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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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認為表見證明乃證據評價之性質，亦即係存在法官自由心證範

圍內對經驗法則之運用10。其理由乃認為：表見證明乃利用經驗法

則及間接事實而對於待證事實之認定加以作用，其主要係對於經驗

法則之評價，故屬於自由心證範圍。 
學者主張舉證責任理論者11，乃認為表見證明已等同於舉證責

任轉換，因利用表見證明後，將由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負舉證

責任12。此一見解，對於就舉證責任採主觀舉證責任論者，或有其

吸引人之處13。但對於通說所採客觀舉證責任，因表見證明僅發生

使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負提出反證之責任，而非負提出本證之

責任，則豈能認為表見證明可發生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另持舉證

責任論者認為表見證明係為克服證明困難之問題，此一功能與舉證

責任轉換情形相同；且表見證明亦係以真偽不明為其適用前提，而

非如一般情形乃要求確信者不同14。對此一見解，論者提出有如下

正確之批評：其一、如前所述，表見證明並未改變客觀舉證責任之

分配；其二、表見證明非以真偽不明為適用前提，反之，其乃使法

院形成確信，可謂其乃得用以避免發生真偽不明之舉證責任裁判；

                                                   
10 Vgl. Musielak, aaO. (Fn. 7), S. 84 f. m.w.N.; Baumbach/Luterbch/Albers/Hartmann, 

ZPO, Kommentar, 64. Aufl., 2006, Ahn. § 286 Rn. 15. 
11 另有學者認為表見證明之經驗法則已對於舉證責任規則加以突破或刪除，對於

原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有免除舉證責任之要件推定功能，亦有基於舉證責

任乃依據個案蓋然性而決定，因而認為表見證明屬於此層次之舉證責任概念範

圍。另亦有認為法律審既可無須顧慮事實審法官之確信，而強制要求適用表見

證明，則僅在將其認為屬於舉證責任法則時，乃能正當化此一實務作法。相關

見解，vgl. Prölss, aaO. (Fn. 2), S. 6 ff. m.w.N. 
12 相關見解介紹，vgl. Engels, Der Anscheinsbeweis der Kausalität, 1993, S. 58 f. 

m.w.N. 
13 Rommé, Der Anscheinsbeweis im Gefüge von Beweiswürdigung, Beweismass und 

Beweislast, 1989, S. 152. 
14 Vgl. Diederichsen, aaO. (Fn. 3), 64; Wassermeyer, aaO. (Fn. 3), 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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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為克服證明困難，不表示其必係等同於舉證責任轉換15。 
另亦有部分學者認為表見證明之性質屬於實體法效果規範之解

釋與適用之問題，係法官以表見證明法則對於實體法規範進行法續

造之修正16，在表見證明運用時，其已對於實體法要件加以修   
正17。如此見解乃將表見證明排除於程序法上舉證責任減輕性質之

外，而將之往實體法性質予以理解。其理由係基於對於因果關係之

表見證明，據學者觀察，其應屬於實體法上危險分配之問題，實體

法上之評價將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範圍扮演重要角色，其雖以程序

上作用出現，但本質上屬於實體法之問題，甚至係屬於加害行為之

違法性問題，而非因果關係層次18。甚至有學者將之理解為獨特之

表見責任，據此，對於因果關係之證明困難，以符合生活經驗蓋然

性因果關係之責任，某程度上係將此一實體法因果關係納入蓋然性

裁判範圍19。對於此一少數見解，Prütting正確地指出此一見解能否

對於所有表見證明適用之案例提供法院造法之方法及內容之正當

性，可能有疑問；且若與間接證明比較，將表見證明歸屬於實體

                                                   
15 Engels, aaO. (Fn. 12), S. 61 f. 
16 Vgl. Musielak, aaO. (Fn. 7), S. 85 Fn. 166. Diederichsen與E. Pawloswki認為過失

表見證明係責任要件之修正，至於因果關係之表見證明，Diederichsen認為以

如下舉證責任法則為理解，亦即，若對某一特定行為義務違反承受負擔者，而

該違反適合導致某一特定損害，其應對於該違反與損害之發生無因果關係負舉

證責任。又任何人創造出某一危險狀態，若在該危險範圍發生一典型之損害，

則其應對於該損害非在其領域範圍發生負舉證責任。Diederichsen, aaO. (Fn. 3), 
S. 65 ff. 

17 Greger反對將表見證明視為證據評價或證明度之性質，因其認為前者違反自由

心證原則，後者則基於邏輯及實際上理由並不可能。Greger, Beweis und Wahr-
scheinlichkeit, 1978, S. 172 ff. 但除非將證明度採不可變說，否則，似無不可行

之必然推論。 
18 關見解介紹，Engels, aaO. (Fn. 12), S. 63 m.w.N. 
19 Greger, aaO. (Fn. 17), S. 177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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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間接證明歸屬於程序法性質，是否合理，亦被質疑20。此

外，少數說將實體法上同一法規，藉由法官法而形成兩套以上規範

適用，其將因經驗法則之適用，使實體法規之適用亦發生不安定

性。故而，實體法說應非可採。況且即使贊成Greger所持表見證明

之適用應有實體法上考量，例如證明困難等，始能正當化此一舉證

責任減輕；亦不必然須將表見證明推論為歸屬於實體法性質，蓋基

於實體法上價值考量而以程序法手段加以實踐者，亦無不可。 
在德國，亦有部分學者乃持證明度理論，此理論不將表見證明

認為係證據評價之範圍，而認為係證明度之範圍，部分實務亦跟隨

此一見解而為裁判21。持此見解者，或認為表見證明係基於蓋然性

評估22，或認為表見證明不需完全證明23，或認為表見證明之證明

度係較低度信實即可，證明度在此乃被降低為較低之蓋然性24。亦

有認為證明度原非一成不變，在實體法有需要時，仍可加以降低，

而於因果關係之表見證明即可將蓋然性降低，而認為一較低度蓋然

性已可滿足證明之要求25。另外，Maassen、Grunsky、Kegel、
Rommé等學者亦將表見證明納入證明度降低之之範圍26。此一問

                                                   
20 Prütting, aaO. (Fn. 9), S. 100. 
21 相關見解，vgl. Engels, aaO. (Fn. 12), S. 72 m.w.N. Vgl. auch Greger, Praxis und 

Dogmatik des Anscheinsbeweises. VersR 1980, S. 1098 f. m.w.N. 
22 Weitnauer, Wahrscheinlichkeit und Tatsachenfeststellung, KF 1966, Karlsruhe, 

1968, S. 13, 15. 
23 Nell, Wahrscheinlichkeitsurteile in juristischen Entscheidungen, 1983, S. 98 ff. 
24 Maassen, Beweismaßprobleme im Schadensersatzprozess, 1975, S. 66 f. 
25 Musielak, aaO. (Fn. 7), S. 120 ff., 130 f.; Huber, Das Beweismass im Zivilprozess, 

1983, S. 104. 
26 Maassen, aaO. (Fn. 24), S. 61; Grunsky, Grundlagen des Verfahrensrechts, 2. Aufl., 

1974, S. 453; Kegel, Der Individualanscheinsbeweis und die Verteilung der 
Beweislast nach überwiegender Wahrscheinlichkeit, FS f. Kronstein 1967, S. 328, 
333 f.; Rommé, aaO. (Fn.13), S. 13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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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已涉及對於實務見解之觀察及對於表見證明之作用定位問題，

實務及學者間對於表見證明之內容，可能會存在不同之見解。若認

為表見證明之運用，足以使法官形成確信，則無證明度降低之問

題；反之，則可能有被評價為係利用證明度降低作為舉證責任減輕

之機制27。 
本文之評估 

對於表見證明是否為舉證責任性質之問題，可自如下角度觀

察：表見證明是否修正或改變實體法上之責任要件，以致對於舉證

責任發生變化？或對於本證及反證間之關係，在表見證明中是否亦

發生主體位移（互調）之狀況？就此，表見證明對於可歸責性或因

果關係等要件之存在，並未發生移除之效果，其既未對於責任要件

予以調整，且亦未存在一自始之事實推定之規定或法理，因此，該

要件之舉證責任仍應歸於權利主張者所負擔，並無舉證責任轉換之

可言。因此，主張權利發生者對於該要件事實之存在，其所負舉證

責任之對象乃本證，而非反證。至於表見證明之作用，僅在於對於

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對本證為舉證時，法院可依經驗法則對於

某待證事實依較簡略方式，獲得應有之心證度。但應注意者係，因

表見證明省略若干本證之舉證人之舉證活動28，對於反證而言，其

舉證方式，亦可能會有相對應有減輕之可能29。在表見證明之運用

下，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乃負提起反證之責任，而非負提出本

                                                   
27 Vgl. Prütting, aaO. (Fn. 9), S. 110. 
28 亦即，表見證明僅作用於事實認定之評價過程，至多僅係心證形成難易度之作

用，至於對於舉證責任分配本身，並未發生「質」的變化。 
29 此部分尤其在對於經驗上存有高度不確定之領域，即使勉強可認為在部分案型

可稱為有一經驗法則存在，但對於反證之舉證人而言，其對於攻擊該本證所令

法院形成心證，並不困難，亦即其較容易尋得一與前開具典型事象悖反之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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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責任，此一作用之觀察，可視為對於將表見證明視為舉證責任

（轉換）見解者之有力質疑30。基於上開說明，德國實務及學說之

通說所稱表見證明非舉證責任轉換，並未改變舉證責任分配之見

解，應屬可取31。  
據此，表見證明僅在心證形成過程中作用，其並不擔保絕對

確實，亦無變動實體法之要件。就此，我國學者亦有持相同見解   
者32。何況對於客觀舉證責任而言，其主要係為克服待證事實真偽

不明時，法院應將不利歸於何造當事人之裁判法則；然而，對於表

見證明而言，其相反地係為使法院對某待證事實形成心證33，並非

使其發生真偽不明之裁判狀態，則又豈能將表見證明與舉證責任等

同以觀。 
雖學者亦有將表見證明與舉證責任混為一談者34，其中除部分

可能係基於以證據提出之主觀舉證責任作為其所謂來回於兩造間之

舉證責任轉換理論之主張者，可能對此，與將主觀舉證責任及客觀

舉證責任、舉證責任轉換及舉證必要移轉等概念有充分區別者，存

有不同理解角度者外35。即若有學者對於部分實務判決之觀察無

                                                   
30 Prütting, aaO. (Fn. 9), S. 96. 
31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44 m.w.N. 
32 陳榮宗／林慶苗，同註5，頁490。關於證據評價說及舉證責任說之不同論點，

參閱雷萬來，同註4，頁285以下。 
33 Prütting, aaO. (Fn. 9), S. 97. 
34 Diederichsen, Zur Rechtsnatur und systematischen Stellung von Beweislast und 

Anscheinbeweis, VersR 1966, S. 214; ders, aaO. (Fn. 3), S. 60; Wassermeyer, aaO. 
(Fn. 3), S. 2 ff.; 30. 

35 在此，應注意對於舉證責任轉換及舉證必要移轉之概念若未予釐清，則對於舉

證責任轉換制度及表見證明之關係與性質之判斷，亦會連帶發生理解上落差。

有關於舉證責任轉換及舉證必要移轉之概念釐清，參閱姜世明，舉證責任轉

換，載：駱永家，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邁入二十一世紀之民事法學研究，頁

192以下，2006年；姜世明，民事證據法實例研習暨判決評釋，頁15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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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惟因德國實務見解繁多，對於舉證責任分配法則之理論亦有諸

多不同之理解，並不能因實務上偶有將二者混淆之情形，而否定迄

今為多數學說及實務上所採之證據評價說。至於學者有將舉證責任

分配法則企圖以蓋然性理論建構者，因其屬於證據評價範圍，且缺

乏法安定性，固為德國通說所不採；而對於部分學者認為法律審既

可以表見證明作為判決違法之審查依據，則其應具有舉證責任法則

性質之見解，其似忽略法律審對於表見證明審查，亦可藉由經驗法

則之審查為之，藉此提醒事實審勿過度忽略自由心證之界限，因而

不必然須將表見證明視為舉證責任法則性質，法律審作法亦不必然

會干預自由心證原則36。 

表見證明是否等同證明度降低？ 

對於表見證明是否為舉證責任減輕方式之一種及表見證明是否

為證明度降低等二問題，則可併同進行評估。所謂舉證責任減輕，

固係相對應於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惟有承認存在一舉證責任

分配一般原則，如規範理論，乃有舉證責任減輕之可言，若有以欠

缺法律安定性之規則，例如公平正義、危險領域或蓋然性理論，欲

以取代規範理論而作為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者，則因其已將規

範理論中例外之考慮因素納入個案中具體考量，對其最終所採認結

果乃無再設計舉證責任減輕制度之必要37。在德國，通說乃採修正

規範理論，因而表見證明乃亦被認為係舉證責任減輕制度之一   
環38。其在我國若有持特別要件說或持德國法之規範理論之見解

                                                                                                                        
2006年11月。 

36 Prölss, aaO. (Fn. 2), S. 11. 
37 參閱姜世明，新民事證據法論，頁197以下，2004年1月修訂2版。 
38 Vgl. Zöller/Greger, ZPO Vor § 284，Rn. 25, 29; Schlosser, aaO. (Fn. 4), Rn. 369; 

Prölss, aaO. (Fn. 2), S. 3 ff. 精確而言，應係表見證明可作為舉證責任減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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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將表見證明作為舉證責任減輕之方式，亦應會持相同之見

解39。在我國雖對於規範理論或特別要件說得否成為我國通說仍有

爭論，但學者對於證明度降低可作為舉證責任減輕方式，似亦不反

對40。 
有疑問者係，表見證明是否等同於證明度降低？就此，應對於

證明度之標準先有所理解，尤其應先肯認存在一所謂一般證明度，

乃有所謂以證明度降低作為舉證責任減輕方式之可能。基本上，法

院對於某待證事實，其心證實際上已經到達之程度，乃所謂之心證

度；而在訴訟法上，要求對於某待證事實認為真實時，法院心證度

所須到達之最下限，即為證明度41。此一證明度標準為何，究竟應

採主觀證明度或客觀證明度，抑或有其他之可能，因非本文之重點

所在，擬另文論之。 
對於一般證明度之確立，早期在帝國法院時期，民事案件之證

明度要求乃與刑事案件所要求者相同，亦即均要求對事實有所確 
信42，此一確信並非對於構成要件事實存在之絕對確定認知，而係

對於其其存在具高度蓋然性之認識。一九○九年十二月一日帝國法

院判決中更清楚指出「為確認事實，僅有蓋然性尚有不足，而須得

到確信、確實、確定（Gewißheit），惟在此所謂確信，非客觀上為

                                                                                                                        
環，因是否應將證明困難作為其要件，仍待探討。 

39 雷萬來，同註4，頁272。關於舉證責任減輕之方式可包含舉證責任轉換、表見

證明、證明度降低、一定條件下加重非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事案解明義務

等，參姜世明，舉證責任與真實義務，頁27，2006年3月。 
40 參邱聯恭，程序利益保護論，頁294，2005年4月。 
41 邱聯恭／許士宦，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頁190，2003年筆記版。或定義

為：法院認定系爭事實存否所要求的最低心證度。黃國昌，民事訴訟理論之新

開展，頁80以下，2005年10月。 
42 Vgl. RGZ 15, 338; RGSt 6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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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所不懷疑者，而僅係一法官所得完全主觀之確信。43」但其

後判決中亦有除引用「法官確信」外，有認為應以「與確實相同之

蓋然性程度」係作為確信形成之基礎。44或將所謂「與鄰界於確實

之蓋然性（mit an Sicherheit grenzender Wahrscheinlichkeit）」作為

標準者45，另亦有以高蓋然性作為對真實確信形成基礎者46。而在

聯邦法院時期，實務上認為「法官確信」係法院認定事實之基礎，

早期見解指出：為得到法官之確信，須達到如盡量謹慎使用可利用

之認事方法後所得一依生活經驗乃與確實（確信）相當之較高度之

蓋然性47。另聯邦法院亦有認為「對於法官確信之形成，並不要求

絕對之信實，而僅要求符合與實際生活所需之高程度蓋然性，懷疑

雖不須完全排除，但已沉默。48」 
對於德國實務上之見解，在學說上有部分不同見解，亦即學說

上固亦有採非常高之蓋然性作為一般證明度者，但亦有認為應以較

高蓋然性作為一般證明度標準者，少部分學者甚至建議採用瑞典及

英美法所採行之優越蓋然性理論49。德國學說上對於證明度標準雖

有不同看法，但一般仍認為證明度存在一般性之標準。據此，乃能

合理說明為何在訴訟法上有所謂釋明制度之規定，而釋明所要求之

證明度即較證明所要求之證明度為低，例如將一般證明度定在90%
蓋然性，則釋明之證明度僅須達到51%蓋然性以上即可。 

就表見證明而言，其是否等同於證明度降低，或表見證明之運

                                                   
43 RG Gruchot 54, 668 (4. Senat). 
44 RG WarnR 1913, 421. 
45 RGSt.51, 127; 58, 130, 131. 
46 Vgl. Greger, aaO. (Fn. 17), S. 70 m.w.N. 
47 Vgl. Greger, aaO. (Fn. 17), S. 70 m.w.N. 
48 BGH VersR 1957, 252. 
49 Greger, aaO. (Fn. 17), S. 7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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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否係以證明度降低為其方法？對此，在德國之理論及實務上有

不同之見解。學者對於實務之觀察並不相同，有認為實務上乃認為

表見證明等同於證明度降低，例如Musielak及Walter認為，帝國法

院判決即將表見證明之證明度與一般證明之證明作區別，而就表見

證明乃要求較低之證明度，至於在聯邦最高法院時期，實務上對於

責任發生要件之因果關係，亦以表見證明要求較低之證明度，亦即

降低之蓋然性要求50。但學者Baumgärtel則認為，帝國法院及聯邦

最高法院明白表示反對證明度降低說，亦即表見證明並非使法院僅

滿足於一定蓋然性要求，而係要求法院仍應對於待證形成完全之確

信51。但學者亦同時指出聯邦最高法院實際上對於部分事件，就可

歸責性及因果關係，亦有以證明度降低方式作為減輕方法者52。 
基本上，就此一問題，最為極端見解，依學者之見解乃認為應

將一般證明度標準設定在優越蓋然性，則對於將表見證明視為證明

度降低至優越蓋然性者，其所主張表見證明制度之存在必要性，即

會被質疑53。其次，應思考者乃，對於表見證明之證明要求，若等

                                                   
50 Musielak, aaO. (Fn. 7), S. 121, 127; Walter, Freie Beweiswürdigung 1979 S. 206 f. 

Vgl. auch Rechberger/Simotta, Zivilprozessrecht, 6. Aufl., 2003, Rn. 595. 另對於

將表見證明視為證明度降低之見解評估，參閱Prütting, aaO. (Fn. 9), S. 96 Fn. 17 
m.w.N. 學者有認為證明度之通說承認於表見證明中，特別係存在知識落差之

情形，可連結舉證責任減輕。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6. 
Aufl., 2004, S. 770. 

51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46 m.w.N. 學者乃認為證據評價與證明度乃二不

同層次之問題，表見證明僅係利用經驗法則為推導媒介而形成確信，證明度並

未降低。Vgl. Engels, aaO. (Fn. 12), S. 76 f. m.w.N. 
52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46 m.w.N. 亦有認為正確之見解應為：表見證明

並未一般性降低證明度，而係應達到完全證明，但若同時滿足其他舉證責任減

輕要件者，自得據之為減輕舉證責任。MünchKomm-ZPO-Prütting, § 286 Rn. 52. 
53 表見證明制度即可能成為多餘Maassen, aaO. (Fn. 24), S. 66. Vgl. Huber, aaO. 

(Fn. 25), S. 128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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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一般事件之證明度要求，假設為較高度蓋然性要求 
（90%），如此，表見證明僅係藉由部分特殊經驗法則（原則）

（Erfahrungsgrundsatz）及其相對應間接事實（表徵）而推論，法

院應藉此可得到完全之確信；亦即，有該表見證明之前提要件存

在，即可省略部分間接事實之進一步審酌及確認。如此範圍內，則

表見證明之運用方式，不必然須等同於證明度降低。但可慮者係，

表見證明中若亦容許單純經驗定律54（Erfahrungsatz）作為表見證

明推論事實之基礎，因其屬於蓋然性較低之經驗，此時是否在運作

表見證明時，應藉助於證明度降低方式，即可能有疑義。論者有認

為，此時若依實體法之規範意旨有降低證明度要求者，可承認此一

證明度區別論之見解55。其問題所在，應係對於表見證明承認範圍

之問題，若僅承認較狹義之表見證明適用範圍，亦即要求存在一較

高度蓋然性之經驗法則（原則），則若將表見證明之證明度解為等

同於一般事件之證明度情形，理論上 應無不合。但若亦容許利用

較低度之蓋然性經驗律作為表見證明之適用基礎，則其相對應於未

利用表見證明時完全心證所需之證明度，其利用者所使用之較少間

接事實所得累積之心證度，似屬較低，二者似有所差別。在此情

形，如何不利用證明度降低方式，以達到舉證責任減輕方式，即容

有疑問。但在此，是否將表見證明等同於證明度降低，抑或乃將二

者依其類型需求而為併同使用，在理論上可能仍有區辨之餘地56。 

                                                   
54 一般仍將此解為具經驗法則之意義，亦即，經驗法則之定義毋寧乃具歧義性。

對於經驗法則之定義及類型區分，容後敘之。 
55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46 m.w.N.  
56 實則，對於將表見證明視為證據評價者，就其所形成「確信」與一般情形下之

法院「確信」（完全證明），其間有何區別，固為論者質疑之重點所在。Vgl. 
Prütting, aaO. (Fn. 9), S.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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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見證明與間接證明之關係 

所謂間接證明係相對於直接證明之證明方式，而區別特徵所在

乃其所倚賴之證據種類，其以間接證據證明待證事實者，可被稱為

間接證明。而所謂間接證據，乃相對於直接證據，直接證據係指能

直接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證據，而間接證據則係指能證明一定之間

接事實或補助事實，而依此項間接事實或補助事實與待證事實間之

推理必然關係，待證事實因而間接獲得證明者57。對於間接證明，

若依本證及反證之性質區分，有區分為間接本證及間接反證者，所

謂間接本證乃指對於待證主要事實負舉證責任之人，因無法提出直

接證據為證明，提出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並據該間接事實而依

經驗法則為事實之推定，大抵推認待證主要事實之存在58。所謂間

接反證則係指為防阻主要事實被推認之不利後果，不負舉證責任之

人提出反證，若其無法提出直接反證，而以其他間接事實，藉助於

經驗法則，用以防止本證待證事實被確認者。間接反證之作用乃為

反駁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以本證證明之直接事實或間接事實，

藉助於間接事實及經驗法則，用以動搖法院之原對待證事實所得心

證，從而使待證事實再度陷於真偽不明者59。 

                                                   
57 間接證據乃又被稱為情況證據，陳榮宗／林慶苗，同註5，頁469。 
58 駱永家，民事舉證責任論，頁117，1995年；陳榮宗／林慶苗，同註5，頁

469。雖如此，關於本證，仍有要求使法院形成確信之必要，乃屬於完全證明

者。 
59 陳榮宗／林慶苗，同註5，頁470。關於間接反證之研究，參林望民，間接反

證，載：民事訴訟法之研討，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頁59以下，2003年12
月。至於直接反證則係指為對於對造以本證證明之要件事實（主要事實）或間

接事實加以反駁者，以使該等事實再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即告成功。駱永

家，同前註，頁117。有疑慮者係，學者有認為間接反證所提之間接事實，與

原來之事實並非不得同時並存之事實，而且就該間接事實之存在，負確定之責

任。就證明程度而言，間接反證與本證並無不同。雷萬來，同註4，頁273。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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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表見證明與間接證明（Indizienbeweis）之關係，在德國

有不同之見解，有學者評估：多數學者認為間接證明與表見證明有

所區別，但亦有認為表見證明乃間接證明之一種者60。另亦有學者

為如下之評估：雖部分實務及學說認為表見證明及間接證明應予區

別，但多數說認為二者應無區別61。其評估不同之原因，不全然係

因著作年代之因素，因即使近來出版或改版之註釋書，亦存有不同

見解62。其觀察之不同，除對於所謂通說或多數說可能在高度爭議

情況時，會對於文獻與判決之數量及重要性有不同之評價之外，另

對於證明度、表見證明及間接證明內容之理解，亦會影響評估者之

研究結論。 
基本上，就表見證明之證明過程乃經常利用間接證據及經驗法

                                                                                                                        
見解乃與一般所稱反證乃僅為使法院原據本證所形成對待證事實之確信發生動

搖即可之見解，有所差異。此部分疑義，即持一般見解者，亦可能有理論上不

一致之疑義。例如有學者指出在非債清償之不當得利，原告對於無法律上原因

為證明之後，被告提出其他法律上原因，以證明債務之存在，乃屬間接反證，

從而該舉證責任在於被告。駱永家，同前註，頁119。但對於非債清償不當得

利之無法律上原因要件之舉證責任，因無法律上原因要件係權利發生要件，應

由原告負舉證責任，對於被告所提有法律上原因，乃由原告提反駁證明，但舉

證責任並不因此移轉於被告。姜世明，同註37，頁320。 
60 相關評估，vgl. Musielak, aaO. (Fn. 7), S. 86 Fn. 174 m.w.N. 如Schellhammer即

認為表見證明乃間接證明之特別態樣，Schellhammer, Zivilprozess, 10. Aufl., 
2003, Rn. 518. 

61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79 m.w.N. Rosenberg/Schwab/Gottwald教科書中亦

認為表見證明係間接證明之一種，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770. 相同見解，Baumbach/Hartmann, aaO. (Fn. 10), Ahn. § 286 Rn. 15. 對於表

見證明與間接證明間區別持懷疑論者，Grunsky/Baur, Zivilprozessrecht, 11. 
Aufl., 2003, Rn. 167. 

62 例如有認為表見證明係間接證明種類之一者，但亦有認為二者有區別者，前者

如Baumbach/Hartmann, aaO. (Fn. 10), Anh. § 286 Rn. 15. 後者如Musielak/Foerste, 
ZPO § 286 R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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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於待證事實之推認而言，某程度上原與間接證明之方式有其類

似之處，而表見證明與間接證明均屬完全證明63，此等情形固無從

否認。但對於表見證明之運用，通常係對於本證者而言64，對於間

接證明則通常包括對於本證及反證者，則二者似亦有其區別。 
持表見證明及間接證明應予以區別者，有認為係因表見證明對

於證明度予以降低，但間接證明則非以如此作用之65。此一觀察，

因對於表見證明是否等同證明度降低之問題，學者有不同見解，已

如前述，因而其是否為可靠之論證理由，尚有疑問。論者亦有認為

二者區別之理由，乃在於間接證明之過程經常須倚賴多數經驗法

則，但表見證明則僅倚賴一經驗法則66，間接證明因將較弱之經驗

法則亦納入論證依據，因而須有更高要求之說明成本支出67。另

Baumgärtel分析指出二者之區別如下：其一、間接證明係自數個別

事態而推斷主要事實，表見證明則係自一典型事象經過推斷一法律

要件特徵，其個別事實情況，並不重要；其二、間接證明因根據多

數具體理由，故可導致較高之蓋然性；但表見證明基於抽象理由推

論，其僅可得到較低蓋然性；其三、間接證明乃須耗費更多之解明

成本支出，須為一密集之事實分析；表見證明則相對較低。其四、

若間接證明為充分無漏洞之調查，則法院自得獲較高之心證度；表

                                                   
63 Schneider, aaO. (Fn. 8), Rn. 378. 
64 Musielak/Foerste, aaO. (Fn. 62), Rn. 23. 
65 Maassen, aaO. (Fn. 24), S. 66; Musielak/Foerste, aaO. (Fn. 62), Rn. 25. 
66 Musielak/Foerste, aaO. (Fn. 62), Rn. 25. 反對見解，vgl. Rosenberg/Schwab/ 
 Gottwald, aaO. (Fn. 50), S. 770. 
67 Sautter, Beweiserleichterungen und Auskunftsansprüche im Umwelthaftungsrecht, 

1996, S. 77. 符合表見證明之經驗法則其蓋然性應屬較高度者，亦即其乃已屬

於經驗原則（Erfahrungsgrundsatz）之層次，但利用於間接證明者，即屬較低

蓋然性之經驗法則亦包括在內。Schilken, Zivilprozessrecht, 3. Aufl., 2000, Rn. 
495. 

−200−



       表見證明之研究 19 

 

九十七年八月 

見證明則可能僅為蓋然性判決而已。其五、就結果而言，表見證明

可被動搖（erschüttert werden kann），但間接證明乃具終局性及強

制性68。其中，除對於將表見證明視為蓋然性判決及對於間接證明

之確信度認為其已屬終局性二者，在定義上可能會有爭議外，前開

學者其餘之觀察應屬正確。 
另我國學者則指出間接證明與表見證明之區別可包括：其一、

表見證明之原因事實與結果之間，通常依一定形態（即定型化）之

經驗法則，直接推定要證事實之存在；而間接證明之情形，由於係

由多種間接事實之累積，達到高度之蓋然率推定之效果，因此，主

張間接證明之一造當事人，勢必就各個間接事實，為各個細密的說

明及舉證。其二、表見證明之推定，由於係依一定形態之經驗法則

的推定，因此在推定過程中，容許空白部分之存在；反之，間接證

明由於係藉各種間接事實累積而成，若缺一項間接事實即足以減低

推定之蓋然率，因此不能留有空白部分。其三、表見證明所使用之

經驗法則，為單一之經驗法則，因此表見證明常以反證即足以動搖

法院已獲得之心證；但間接反證，則常須藉其他事實，其他經驗法

則，以證明推定事實之不存在，就該其他事由適用其他之經驗法

則，必須提出與本證相同程度之間接反證69。其中除第三項論述與

間接反證相關之外，其餘論點與德國法上之見解，有其相合之處。 
理論上，較為重要之區別應為：表見證明係舉證責任減輕之方

式，間接證明則為一般證明之方式，其雖不須以直接證明方式證明

                                                   
68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81. 
69 雷萬來，同註4，頁291、292。但因即使對於表見證明之反證，亦經常須利用

間接反證，聯邦最高法院曾認為在此相對人須對間接反證為完全證明，亦即證

明存有其他反於典型之事實（有其他可被嚴肅看待關於他種事件發展過程之可能

性），Kollhosser, Der Anscheinsbeweis in der höchstrichterlichen Rechtsprechung-
Entwicklung und aktuelle Bedeutung-, 1963, S. 8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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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證事實，但在如何情況下乃得被用以減輕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

人之證明困難，尚須其他要件充分。否則，原則上間接證明僅係一

種對於證明方式之描述而已。當事人仍須藉助於單一或多數間接事

實及相對應之單一或多數間接證據，藉助經驗法則推認待證事實。

另外，對於表見證明之「經驗法則」要求，是否應與可適用於間接

證明之「經驗法則」相區別？亦即有無可能對於表見證明之經驗法

則要求須具備較高蓋然性者乃能發生表見證明之要件適用該當性？

但對此，卻可能存有不同之見解70。事實上，若對於表見證明之經

驗法則之蓋然性要求與其他間接證明中所用之蓋然性高度未予區

別，則表見證明某程度上與間接證明可能經常易陷於難以明確區別

之境地。 

小 結 

表見證明之性質應係證據評價之範圍，其屬於舉證責任減輕之

一環，對於舉證責任之分配並未予以改變。適用表見證明，乃使法

院對待證事實達到確信之程度，其證明度並未為一般性之降低。但

在個別類型，不排除同時承認有以證明度降低方式減輕當事人之證

明困難者。表見證明與間接證明均有利用間接事實及經驗法則之共

通性，但間接證明係一般性之證明方法，表見證明則係舉證責任減

輕之一種，彼此仍存在一定之差異。 

三、法依據 

在德國，表見證明並非其法所明定之制度，其在我國亦多賴學

者研究倡導，在法律上並無明白使用「表見證明」一詞者。但深究

法律之基本目的，或亦能就現行法中尋得其蛛絲馬跡。 

                                                   
70 Vgl. Huber, aaO. (Fn. 25), S. 129 f.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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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七條但書乃我國舉證責任減輕之明

文，自此一規定乃可導出法律別有規定及顯失公平之二種舉證責任

減輕類型，而表見證明在此乃或可置於法律別有規定類型，抑或納

入顯失公平類型之中，甚至可否二者並存之？其中關鍵，乃在於對

於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二條為如何解釋之問題。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二條乃規定：「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

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就此一條文之解釋，學者多將之與同

法第二八一條相較，而稱前者為事實上推定，後者為法律上推定之

事實71。對於法律上推定，理論上可區分為事實上推定及權利之推

定，對於法定事實上之推定，固可逕以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一條規定

適用之，而對於論者所稱訴訟上事實推定（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二

條），係指法院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論者並認

為此項證明方法全係根據論理學上推論之原則及通常經驗法則，其

所謂已明瞭事實係包括不爭執事實72、於法院已顯著事實或為職務

上所已知事實等，與間接事實不同者，乃其不以當事人舉證為前 
提73。另亦有學者認為事實上推定係指法院依已明瞭之事實（如已

被證明之事實、或不爭執之事實、或顯著之事實），根據經驗法

則，依自由心證而推認其他有爭執之事實（應證事實），當事人即

無須就應證事實直接舉證74。  

                                                   
71 姚瑞光，民事訴訟法論，頁393，2000年11月；吳明軒，中國民事訴訟法論

（中冊），頁852、853，2000年修訂5版；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民事訴

訟法新論，頁412，2003年；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上），頁469、470，
2005年修訂3版。有認為此條文係舉證責任減輕規定，吳明軒，前揭書，頁

853；有認為非屬舉證責任減輕規定，姚瑞光，前揭書，頁393。 
72 為何不包括自認之事實，此涉及不爭事實及間接事實之範圍是否及於間接事實

之問題。 
73 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同註71，頁413；陳計男，同註71，頁470。 
74 駱永家，同註58，頁113。或指依據蓋然的經驗法則，以經證明之間接事實為

−203−



22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四期 

在此，學者間對於所謂「已明瞭事實」即可能有不同之見解。

若採較狹義見解，則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二條之適用範圍較小，而屬

特殊類型之事實推定類型。但若係採較廣義見解，而將已獲證明之

間接事實亦包括在內，則其藉由經驗法則推定待證事實，即可能與

間接證明及表見證明有發生重疊之可能。其在德國，其所謂推定

（Vermutung）乃包括事實上推定及法律上推定，前者例如表見證

明，後者乃發生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二者有所區別；而關於事實

上推定，除法律上事實之推定之外，部分則由實務依類型需要而創

設75。其定義似與我國學者對於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二條所論者，存

有部分之差異。 
基本上，若如學者採取就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二條之已明瞭事實

而為前開狹義之定義，雖不爭執事實、於法院已顯著事實及為職務

上所已知事實等未必均可藉由經驗法則推論待證事實，但某程度上

該條文似亦可謂具其特色76。但若如學者將已獲證明事實亦納入此

一條文之所謂已明瞭事實，則其與間接證明有部分重複，該規定是

否乃可被認為係間接證明推理過程之明文化？如此，豈非僅具宣示

性或定義性意義而已？則此類規定之必要性及實益將被弱化。其又

如何可認為符合一般法典編輯者乃將該條條文標題為所謂「舉證責

任之例外」？ 
本文乃初步認為，在理論上，就此條文之解釋，將來或亦可往

表見證明之法依據作為理解方向（至少可考慮於適用範圍一併將之

                                                                                                                        
基礎，推理認定要證事實之謂也。駱永家，民事訴訟法Ⅰ，頁187，1999年9
版。姚瑞光亦認為包括已依證據確定之事實，姚瑞光，同註71，頁394。 

75 Vgl. Schellhammer, aaO. (Fn. 60), Rn. 519; Zöller/Greger, aaO. (Fn. 38), § 292 Rn. 
1, Vor § 284 Rn. 10. 

76 但實益不大，因其與應舉證間接事實已推認主要事實者，差別僅剩其所謂已明

瞭事實範圍較屬有限，而該等事實亦同屬不要證事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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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而其規定若加上不成文要件之補充，亦即一併納入典型事

象經過之經驗法則之運用，其似即可成為表見證明之法依據。其理

由包括：其一、如此解釋，並不當然違反法條文義；其二、符合一

般論者所為「舉證責任之例外」條文標題之理解；其三、使其成為

舉證責任減輕制度之依據，在證據法發展上應有重大實益；其四、

即使立法者初始未必將此完全加以考慮周全，但若可賦予此一規定

更豐富之發展意涵，其應亦無當然違反規範計畫之理。若此，則在

就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七條但書中關於顯失公平之舉證責任減輕類

型，已漸多承認其不限於舉證責任轉換之情形下，表見證明即未嘗

非可並存於該法條但書中之二類型中。 

參、基本內容 

表見證明之基本內容乃包括其要件及作用（效果），就要件而

言，表見證明適用乃須具備一未爭執事實或已被證實之事實、典型

事象經過及經驗法則（本文將著重在後二者之探討）。對於效果之

探討，則著重於其使法院形成如何之心證，而相對人應為如何之反

證。 

一、要 件 

典型事象經過 

表見證明之適用須以存在一所謂「典型事象經過（Typischer 
Geschehensablauf）」為其前提，所謂典型事象經過，係基於如下

經驗：典型原因促使發生一定之結果，其因此無須進一步證據，即

可符合純粹經驗地，依第一表象而為推認77。此一要件，可視為表

                                                   
77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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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明適用之客觀要件，對於此一要件之定義，學說上，一般乃援

用實務上之見解，難以更進一步為精細定義78。此一典型事象經

過，乃基於日常生活經驗之觀察，於一定要件事實被確認時，可被

認為經驗上將會導致何種特定結果之發生，或透過某一事實可得推

論其原因者79。此時，乃被認為存在一典型事象經過。該先被確認

之事實，應係無爭議事實或已被完全證明者，是否存在一在此所稱

「典型」，乃由法院依生活經驗判斷之80。基於此一典型事象經

過，對於具體要件事實之個別細節，便不須作進一步證明81。可見

表見證明之要件乃著重在存在一經驗，該經驗指向一具經常性及習

慣性之發展過程，而可為忽略細節地總體性推估。 
就此，德國實務上承認若干典型事象經過之事例，其中例  

如82：某一女顧客在某販賣日常用品之商場中滑倒，並因此受有重

傷。在其滑倒之區域，有一沙拉殘餘散落四周，且有一女證人在案

發後觀察到該沙拉殘餘有曾被踐踏過之痕跡。在此案例中，法院認

為依表見證明可認為該受傷女顧客乃踐踏在該沙拉殘餘上。其論述

理由為：「基於經驗法則，若沙拉殘餘係在意外事故直接領域，而

依謹慎觀察者可得認為該跌倒係歸因於該蔬菜殘餘時，即可推論該

人係踩在沙拉或蔬菜殘餘上而跌倒。」據此，對於該被害人是否因

他人推擠或因高跟鞋鞋跟斷裂所致，已非論斷之重點。 
應注意者係，表見證明係著眼於事象經過之典型化，因而乃有

學者認為法院可基於「無論如何之確認（ Irgendwie-Feststel-
lung）」而為裁判，特別係對於可歸責性之表見證明。法官在此可

                                                   
78 Kollhosser, aaO. (Fn. 69), S. 91. 
79 Zöller/Greger, aaO. (Fn. 38), Vor § 284 Rn. 29. 
80 Zöller/Greger, aaO. (Fn. 38), Vor § 284 Rn. 29. 
81 MünchKomm-ZPO-Prütting, aaO. (Fn. 52), Rn. 48. 
82 Vgl.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30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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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某些被意識漏洞之存在，亦不須為個別細節之分析，基於此一

定型，而為整體觀察並作裁決。此時，表見證明與完全證明似尚存

有部分差異83。德國實務上曾有如下事例：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應對

於因百貨商店火災所生損害負責，因其在火災事故現場正在從事焊

接工作。雖火災之發生情形尚未被確認，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基於焊

接工作與火災之時間及空間之接近關係，應認為對於被告可歸責性

事實存在之證明，應有表見證明制度之適用。其理由乃係因表見證

明與一般舉證責任之確認事實不同，表見明證明並不須對於具體事

象過程進行逐一細節之確認，其僅須自一典型過程出發即可，但相

對人可提出解除表見證明作用之反證者，不在此限84。 
對於所謂「無論如何之確認（Irgendwie-Feststellung）」，如

係為強調對於事象發生過程之細節無須逐一確認，有其合理處。其

理論乃基於「無論基於此或基於彼，均會發生某特定事（A）」85，

因此對於何種可能選項之確認，在一定情形下，容許對個別細節之

確定可省略而不予究明。例如某人駕駛甲車衝上人行道，則其可能

係酒後在車中入眠所致，亦可能係在駕駛時閱讀地圖所致，但無論

何種原因，均不免於過失之責86。表見證明中，所以被容許有省略

某些細節之進一步追究之情形，重點乃在於經驗法則之介入。惟有

於存在一可被評價為典型事象經過之情形，始有其適用。因此若將

「無論如何之確認」用以區別表見證明及間接證明之關係，或有其

                                                   
83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32. 
84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32. 
85 在此類經驗法則之運用，經常係以「如果（wenn）……，則（so）……」，係前

提及結果關係。Schneider, aaO. (Fn. 8), Rn. 337. 但重點所在乃對於此一公式中

前提與結果間關係之推論強度，是否須一直如此、始終如此或大概如此即可？ 
86 Rommé, aaO. (Fn. 13), S.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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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益87；但若用以作為認識其與完全證明關係之基礎，則涉及證明

度問題，將會陷入關於表見證明是否係等同證明度降低之學理爭 
議88。 

雖原則上，表見證明係以存在一典型事象經過為要件，其所謂

典型似應具一般性、經常性及慣常性，但此一要求，據學者觀察，

在德國實務上仍存有部分之例外，此等事例被稱為「個別表見證明

（Individualanscheinsbeweis）。89」例如在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梅毒

案例（BGHZ 11,227）中，原告主張其妻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

日在基爾大學醫院因輸血而感染梅毒。據原告主張係L所捐之血，

但在其病歷上並無捐血之紀錄。L於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所作檢

查，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檢測出陽性之挑水夫反應（Wasser-
mannreaktion）。原告之妻於一九四七年五月欲捐血時，其亦有挑

水夫反應，惟未出現典型之梅毒現象。其夫及子接受相同檢驗，呈

現陰性反應。邦高等法院駁回原告之訴，雖L之捐血及感染梅毒第

三級已被證實，但未能證明梅毒之存在（挑水夫反應可能因其他因

素造成），亦未能證實係因L捐血導致之。且依據鑑定報告，因梅

毒三級病人血液輸血而感染梅毒之表見證明亦不存在。聯邦最高法

院則廢棄此一判決，並認為在此已存在表見證明。其強調不可僅因

三級梅毒患者輸血及感染梅毒間之不常發生之性質，即排除表見證

明，重點應係自已確認之結果推溯可能存在何種原因，若在具體情

形，依其病情僅某一特定原因有堅強有利之根據，而其他原因則完

全無根據，則應有表見證明之適用90。在此案例中，理論上似不存

                                                   
87 但亦有認為對於某些細節無須進一步究明之情形，並非僅在表見證明中存在，

Rommé, aaO. (Fn. 13), S. 122 f. 
88 相關問題，Rommé, aaO. (Fn. 13), S. 122 ff. 
89 Kegel, aaO. (Fn. 26), S. 326 ff. 
90 學者有將此例解為蓋然性判決者，Kegel, aaO. (Fn. 26), S.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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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象經過一般性之典型，但在個案中因其較具蓋然性，而被認為

可適用表見證明。基本上，對此案例乃可評價為係對於表見證明制

度之擴大適用。 
其次，在聯邦最高法院BGH VersR 57, 252梅毒案例中，原告

起訴主張其因職業傷害事故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被送到被告

醫院，於同年六月六日接受輸血，該血液係來自原告之妻X。X於

一九四七年三月被檢測出患有梅毒，但不確定其是否在輸血時已罹

患之。其後於一九四七年秋天，原告感到身體不適，初時不知其原

因，直至其妻被為其診治醫師告知罹患梅毒後，於一九四八年六月

二日原告始接受檢驗而測出患有二級梅毒。邦高等法院將此案駁

回，理由係並無法利用完全證明或表見證明認定X於輸血時已罹患

梅毒。聯邦最高法院則廢棄邦高法院判決，並認為原審在此欠缺對

於被判斷之生活過程之整體觀察（eine Gesamtschau）。對於由原

告妻感染梅毒及其他可能途徑，若前者有具體根據，而其他可能並

未經被告主張或舉證，以致欠缺根據，則亦有表見證明之適用91。

而此一案例，亦非傳統定義下典型事象經過所指情形。 
另在「非泳者案（Nichtschwimmer-Fall）」中，於案發之游泳

池未設隔離不會游泳者之設施，有一不會游泳者無呼叫聲而在約一

點七五公尺至二公尺深度區域溺斃。在此案例中，雖邦高等法院將

原告之訴駁回，因被害人死亡原因可能係中風或其他身體不適所

致。但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在此有表見證明之適用，因一不能游泳

者在該深度區域溺斃，而不能呼救，在其他身體不適所致之因素未

                                                   
91 學者乃亦將此歸於蓋然性判決，並指出如下公式「若X在捐血時已患有梅毒蓋

然性為50%，但其他非因該次捐、輸血而感染之情況之蓋然性更少時，則可推

論係自該次輸血而罹患梅毒。」Vgl. Hoffmann, Der Anscheinsbeweis und die 
Lehre von der res ipsa loquitur, 1985, S. 53. 若自蓋然性判決解釋此類判決，因

可能涉及對於證明度理論爭議，但在此暫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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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證實之情況下，即符合表見證明之要件92。 
可慮者係，另聯邦最高法院在信件到達案（BGHZ 24, 308 

ff.）中，對此似採取較嚴格之見解。在此一案例中，對於以掛號方

式送達催告函，是否其已合法被送達，被告有爭執。二審認為對於

掛號之送達應有表見證明之適用，但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保費催告函

之送達應獲得完全證明始可，對於此一案例，聯邦最高法院拒絕適

用表見證明，因此一法則僅於存在一典型事象經過，亦即依生活經

驗，某一特定事件通常得可推論某特定結果者，始足當之；但依照

生活經驗，被寄出之信件，即使掛號信件，亦經常未被收件者所收

受。據統計數字觀之，於一九五○年約有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三件郵

件遺失，約百萬件中有二百六十六點三件。聯邦最高法院雖認為整

體郵件送達數據觀之，未被送達之比率甚小，但僅能認為其送達之

蓋然性較高而已，不能認為以掛號送達者，其事實上已合法送達之

待證事實可被認為當然符合所謂典型之事象經過，聯邦最高法院在

此強調若容許此類蓋然性判斷，將造成實體法上對於意思表示送達

要件內容之要求受到弱化93。此一事例，若自反對優越蓋然性理論

及強調實體法之價值預設，應有其合理處。有趣者係，對於表見證

明要件中典型事象經過之意義，如其對於實際統計數字，在比例甚

微下，仍不認為可以有典型之存在，則不知聯邦最高法院仍可憑藉

                                                   
92 BGH NJW 54, 1119. 但Kegel認為此例乃所謂個別表見證明，因不會游泳者溺

斃係少數，而因突然身體障礙或無意識所致者較為平常。Kegel, aaO. (Fn. 26), 
S. 333. 

93 Vgl. Hoffmann, aaO. (Fn. 91), 58 ff. m.w.N. 如此，對於實體法上之送達，或許

應建議以雙掛號乃為安全之作法。論者乃有認為對於表見證明中經驗法則之運

用前提，應注意是否存在實體法上舉證責任減輕之理由或實體法上規定是否有

排除表見證明之意圖，例如對於意思表示送達，若容許表見證明之運用，是否

意謂以寄出之證明取代送達之證明，如此是否係送達證明之本旨？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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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依據作為對經驗法則層次界定之評價依據94。 
此外，學者尚提出部分被認為不具典型事象經過之事例，例如

工人自鷹架上跌落，主張原因係某一支柱鬆開，就此，並不能排除

係接受該支架後，被其他工人鬆開之情形。另對於因食用貝類而感

染肝炎，實務上亦曾認為感染途徑有甚多可能，並不構成表見證明

者95。 
對於以「典型事象經過」作為表見證明之要件，綜合上開事例

說明，可知以其區別一般證據評價（尤其係間接證明方式）及表見

證明二者，其有效性難免遭受質疑96。而其遭受質疑之主因，應係

對於典型事象經過認定之不安定性所致，究竟在何等蓋然性下乃能

認為具備表見證明之要件，德國實務上，似未提出具體及一致性之

解答。反而在實務判決中，約略可知實務上對於個別類型事件有不

同考量，例如對於部分職業是否加重其責任，被害人有無特別應受

保護之利益，實體法有無基本價值要求等，至於如何生活經驗可作

為相關蓋然性認定，可能惟有配合對經驗法則之理解，或許較有尋

得以典型事象經過作為對表見證明運用範圍限制之可能。 

經驗法則 

在我國，有學者將經驗法則定義為「自日常生活經驗所獲有關

判斷事實之知識或法則97」。而在學說上，關於事實認定之探討，

                                                   
94 尤其在原告已提出掛號單據時，若可資判斷係寄送被告者，其蓋然性實屬甚

高。相關爭議，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33 m.w.N. 但個人對於最高法院

之見解，就結論而言，仍認為值得贊同。主要係基於實體法上對於送達等概念

之定義及其價值預設之故，至於實際上應如何證明，此時乃涉及間接證明及法

官自由心證之問題。 
95 Vgl.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33 m.w.N. 
96 Vgl.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40 m.w.N. 
97 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下），頁723，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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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亦多論及經驗法則對於間接證明之重要性問題98。但可慮者

係，人類生活經驗中所累積之定理或定律，是否均等同於經驗法

則？即德文中所謂Erfahrungssätze似可譯為經驗定律，經驗定則，

但是否宜譯為經驗法則，亦可能有疑義。在Rosenberg之民事訴訟

法教科書中似對於 Erfahrungssätze （經驗定律）及 Erfahrungs-
grundsätze（經驗原則）加以區別99，此等區別在表見證明中有如

何之實用性，即值得探討。 
Rosenberg/Scwab/Gottwald教科書中對於Erfahrungssätze（經驗

定律）乃為如下定義：一般生活經驗之規則，亦包括於藝術、科

學、手工業、商業及交易之專業及專門知識之規則（亦包括交易習

慣、商業習慣及交易見解等）。其部分乃基於對人類生活、行為及

往來觀察所得，部分係科學研究或手工業、藝術活動之成果100。

其既可用於作為規範內容之一部分（實體法上有部分規定內容乃求

諸於經驗法則，並以之為要件），且於程序中乃用以於證據評價中

對於證據方法之證據價值之判斷，且可作為對於已證事實及待證事

實間推論之方法101。又該教科書中對於Erfahrungsgrundsätze（經驗

原則）乃定義為表見證明中所用之一般生活之定律，其必須適合於

令法院對於某事實主張之真實性發生完全之確信102。但其亦指出

欲區別表見證明及間接證明並不容易，其理由即因對於經驗原則及

一般性經驗定律之區別，則在實務上亦難以成功為之。在德國實務

上，甚至對於部分非屬典型事象經過之經驗定律亦適用於表見證 

                                                   
98 邱聯恭，爭點整理方法論，頁55、173，2001年。 
99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770. 
100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752. 
101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752. 
102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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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103。 
就此，Hainmüller乃將經驗法則（定律）（Erfahrungssätze）

依其適用強度區分為一般經驗定律（Einfache Erfahrungssätze）、

絕對經驗定律（Absolute Erfahrungssätze）及特殊可信之經驗定律

（Besondere verläßliche Erfahrungssätze）。其所謂一般經驗定律乃

屬大部分之情形，例如「飲酒會導致識覺能力降低」（其對於證人

所述，是否係在此情形下觀察所得，對其證詞可信度之評價具重要

性），係屬於經驗定律，但卻屬於低品質者，因其對於如何血液之

酒精濃度可充當此一定律之前提，並不明確，而其將對於個人造成

如何識覺之干擾，亦有不明。至於所謂絕對經驗定律，並不多見，

其須在人類所知範圍內，並無法被顛覆，例如「血液中酒精含量

1.5%，將無例外地致使任何駕駛人無駕車能力。」其可被稱為自

然法（ Naturgesetz ）， Hainmüller 將此稱為「經驗法律（ Er-
fahrungsgesetz）」。至於所謂特殊可靠之經驗定律，其雖非似絕對

性經驗定律之不可突破，但與一般經驗定律有所不同，因其指涉一

事件發生過程之抽象表示，其發生過程通常（in aller Regel）會同

樣地發生，此類型之經驗定律即適合於表見證明中運用104。為使

表見證明之運用可具法安定性，Hainmüller且對於此一折衷性經驗

定律提示若干特徵，亦即，其一、應確保規律性過程總一再發生；

其二、對於經驗法則之現實性，亦即其可能因人類文明發展，認識

領域發展而變遷；其三、作為基礎之經驗，應明確及能簡易明瞭地

被說明；其四、運用之經驗定律於運用之際，應清楚地被表明，內

容應直接明顯。其五、是否對於表見證明適用範圍限於一定範圍，

                                                   
103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770. 
104 Hainmüller, Der Anscheinsbeweis und die Fahrlässigkeitstat im heutigen deutschen 

Schadensersatzprozess, 1966, S. 2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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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係對於有證明困難者或係對於可歸責及因果關係要件，應充分

注意。Hainmüller並提出能該當表見證明要件之經驗定律可被稱為

經驗原則（Erfahrungsgrundsätze），而其既為稱之為原則，自容有

被突破之可能105。 
Prütting則將生活經驗依適用效力強度加以區分：生活法

（Lebensgesetze，即自然、論理及經驗法）、經驗原則（Erfah-
rungsgrundsätze）、單純經驗定律（einfache Erfahrungsätze）、純

粹之成見（reine Vorurteile）106。所謂生活法或經驗法律（Erfah-
rungsgesetze）乃所有經由數學科學，由邏輯而無例外地加以確認

之經驗，呈現「如……則始終……（wenn-dann immer）」之狀

態。其亦包括如指紋之差異性、血緣之關聯性及不在場論理（無人

可同時出現於二地）等。此一類型，乃強制使法官形成確信，無反

證之可能，因而並無表見證明適用之餘地。所謂經驗原則係一行為

過程之觀察，屬於適用時仍可能存在例外之情形，其且具有非常高

度之蓋然性（mit sehr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呈現「如……則

大多數（通常）……（wenn-dann meist）」之狀態。此一原則要求

存在一充當觀察基礎之規律性過程，但並不須以科學統計作為基

礎，僅須有依生活經驗以相當證據確認其高證實程度即可。例如對

於交通事故中可歸責性總能利用若干表徵，例如違反交通號誌或駛

上人行道等，而被認定之。但此一經驗原則基於其高度確認程度，

已達可使法官形成確信之狀態，但推翻此一法官確實心證，仍屬可

能107。所謂單純經驗定律則僅有較低度之蓋然性，並不能使法官

                                                   
105 Hainmüller, aaO., S. 28 ff. 
106 MünchKomm-ZPO-Prütting, aaO. (Fn. 52), Rn. 57 ff. 
107 Prütting, aaO. (Fn. 9), S. 106 ff.; MünchKomm-ZPO-Prütting, aaO. (Fn. 52), Rn.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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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據之而得逕形成完全之確信，其係呈現「如……則有時……

（wenn-dann manchmal）」之狀態。其通常係用於間接證明中，充

當法官自由心證時為部分之作用，並不能單獨用以作為表見證明之

法則，但在德國實務上對此並未貫徹，亦存在若干以較低度蓋然性

之經驗定律用作表見證明之推論基礎者，而一旦出現此一情形，則

會連帶造成對其是否係藉用表見證明（含證明度降低）方式之判斷

疑難108。至於純粹成見，並無法有一定之推理關係，自不能使用

於判決之中109。 
Schneider與Baumgärtel亦對於經驗法則有證實程度區別性之見

解予以是認，Schneider雖未明白區分經驗定律及經驗原則，而均稱

為經驗定律（Erfahrungssätze），但亦區分間接證明之「經驗定

律」與表見證明之「經驗定律」，而以表見證明之經驗定律須單獨

可達到使法官形成確信，可達到對於一特定事象經過之事實上推

定；至於其他較弱證據價值之經驗法則，則必須與其他證據理由共

同在證據評價中作用110。其公式則為：「如X事實存在，則幾乎總

是發生Y結果。」用此表示Y結果與X事實間之因果關係或可歸責

性之表見證明適用性，此一經驗法則之蓋然性乃介於可能性

                                                   
108 Prütting, aaO. (Fn. 9), S. 108. 在德國實務上對於部分例外情形，亦認為可以單

純經驗定律作為表見證明基礎，尤其在因果關係部分之認定，例如梅毒案及

非游泳者二案例中即有此狀況，但學者認為此乃同時依其法律狀態而獨立並

發生證明度降低之效果，而非等同於將表見證明與證明度降低同視為之。

MünchKomm-ZPO-Prütting, aaO. (Fn. 52), Rn. 61.  
109 Prütting, aaO. (Fn. 9), S. 109. 例如「新娘在婚約前是貞潔的」、「對於慕尼黑

交通熟悉之計程車司機，不會撞上靜止之汽車」、「學生在結束外面課程之

後會回家幫忙家事」等，實務上有誤以為可用為表見證明之經驗法則者，但

學者反對之。MünchKomm-ZPO-Prütting, aaO. (Fn. 52), Rn. 62 m.w.N. 
110 Schneider, aaO. (Fn. 8), Rn.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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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öglichkeit）與必然（Notwendigkeit）之間者111。Baumgärtel基
本上亦區分表見證明之經驗法則與一般之經驗定律（法則），對於

表見證明之經驗法則乃舉「卡車司機將車駛入人行道，則具可歸責

性之表見證明」；對於一般經驗定律則舉「在一般婚姻之婦女首

飾，應係特定為其個人所使用者。112」但其亦認為其明確區別，

並不容易113。 
就我國而言，學說上以表見證明及經驗法則作為研究對象者，

並未多見114，實務上亦幾未見明示運用表見證明制度者，少部分

判決出現「表見證明」之字眼者，有係原告之主張，但法院對之未

予評價（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訴字第二九六七號民事判

決）；有係關於西元一九二九年華沙公約第二十六條115之內容引

用者（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保險字第八一號民事判決）。應

注意者係，雖我國實務上對於經驗法則之法理，未有深入明確之定

義，但其於認定事實之運用，則甚為廣泛。實務判決上出現「經驗

法則」一詞者甚多，主要係與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一項自由心

證制度之運用相連結，其或作為間接證明之推理憑藉、或作為自由

心證界限之確認，但尚未有明示其與表見證明間之關係者；至於將

                                                   
111 Schneider, aaO. (Fn. 8), Rn. 326. 
112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37. 
113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36. 
114 雷萬來，經驗法則在民事訴訟上的性質與作用，軍法專刊，43卷10期，頁1以

下，1997年10月；曾華松，經驗法則在經界訴訟上之運用，載：民事訴訟法

之研討，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頁179以下，1997年3月。 
115 「行李或貨物經受領權利人受領而不為請求者，即為行李貨物已依約定交付

之表見證明。如有毀損，受領權利人應於發現後立即為損害賠償之請求；如

為行李，應於收到後三日內，如為貨物，應於收到後七日內為之。運送遲延

者，最遲應於行李或貨物處於可得處分（支配）之日起，十四日內提出異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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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法則依其證據價值區分類型，而於認定事實時分別賦予作用力

者，亦幾未有所見116。 
對於經驗法則之運用，非唯學者多將間接證明中運用之論證手

段泛稱「經驗法則」，即於實務上對於經驗法則之運用，於高蓋然

性經驗原則、優越蓋然性經驗定律、低蓋然性經驗或純屬成見、偏

見等觀念之區別，亦甚為模糊不明117。茲試舉部分新近實務見解

說明之：實務上有認為「衡諸一般經驗法則，上訴人及訴外人林○

○就此一千五百萬元之鉅額借款，應不可能全無利息之約定（最高

法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二六五一號判決本次發回意旨參照），是依

上開情節，上訴人主張系爭二百萬元本票係訴外人曾○○於為系爭

借款之同時所簽發，用以支付該借款六個月期間之利息，應屬可

取。」（台灣高等法院九十四年重上更字第一八號民事判決參

照）有認為「被上訴人主張其委由代銷公司銷售系爭房地，其代銷

費用約占買賣合約總價之5%至7%，建商之各項管理費用約占總價

5%，以上費用約占合約總價10%至12%，本件合約價為三百四十五

萬元，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地之管銷費用約三十五萬至四十一萬云

云，核與經驗法則無違，應為可採。」（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五年上

易字第三○七號民事判決參照）有認為「邱○○自六十九年七月間

起即執業律師，迄至受任上開事務處理時，已近二十年之執業資

歷，而民法有關侵權行為、時效等規定，乃係初執業律師都應知曉

之基本常識，更遑論已是資深律師之邱○○，惟其於九十年七月十

                                                   
116 是否於車禍類型或其他案型，有可能實務上實質上有適用表見證明法理，擬

於本文第四章作初步觀察。其詳細研究，如前所述，將於筆者有關經驗法則

之研究中，作進一步深入詳盡之分析。 
117 在德國，學者亦批評其實務見解之經驗法則，有時亦僅係欠缺根據之成見，

vgl. Walter, Der Anwendungsbereich des Anscheinsbeweises, ZZP 90, S. 279 f.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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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受陳○○有償委任處理對張○○提出民事求償訴訟之事務後，

非但未即為陳○○向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提出附帶民事訴訟，亦未

為其他向張○○追償上開賠償義務之行為，以阻斷陳○○對張某侵

權行為賠償請求權時效之進行，而令該請求權時效完成，衡諸一般

經驗法則，邱○○就系爭委任民事求償之事務處理上，顯然有所疏

忽而違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台灣高等法院九十四年上字

第一○二六號民事判決參照）有認為「況依一般經驗法則，買賣不

動產之交易，均係由買賣雙方各執一份買賣契約書，上訴人竟先後

提出兩份完全相同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尤啟人疑竇。堪見被上訴

人所稱伊未出賣土地，伊當時幫李○○煮飯，李○○給伊簽一張白

紙，有帶伊去一男代書家，不知道去做什麼事，伊未在契約書上簽

名，也沒有拿任何一筆錢等語，尚非無據。」（最高法院九十五年

台上字一三四三民事判決參照）有認為「上訴人於行將退休之前，

未獲得分文之資遣費即自動辭職，是否與經驗法則無違？原審未仔

細研酌，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尤屬難昭折服。」（最高法院

九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三一二號民事判決參照）有認為「原審未說明

無再調查去向必要之理由，未為相關調查，即以國道第一警察隊未

代保管輪胎及車禍迄今，歷時久遠，逕認該論胎已不存在，是否與

論理及經驗法則相符？已非無再予研酌之餘地。」（最高法院台上

字第一一四三號民事判決參照）有認為「許○○為專業建築師，先

後投資購買系爭房屋、系爭土地，投資前就該土地坐落、周圍環境

及是否面臨建築線，應有相當程度認知，如其確於八十一年間以四

百八十萬元對價買受系爭房屋所有權二分之一及設定系爭地上權，

卻於九十年間上訴人回復所有權登記後，以遠低於其買受價格之三

百三十萬元轉讓權利與許○○，是否無悖經驗法則？」（最高法院

九十五年台上字一一四二號民事判決參照）有認為「被上訴人每月

支付顏○○每萬元以一百八十元計算之利息，按一千二百三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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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年利息為二百六十五萬餘元，自八十三年至九十一年，其利息

為二千三百九十餘萬元，竟於分期償還契約書上僅向上訴人請求區

區四百萬元之利息，是否無悖於經驗法則？」（最高法院九十五年

台上字第一○六六號民事判決參照）有認為「如有該工程款存在，

其請求權時效期間為二年，經於八十三年二月結算工程款為一千零

五十萬元後，於九十一年調解時，合夥人竟未以時效為抗辨，是否

與經驗法則無違？」（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台上字第九五二號民事判

決參照）有認為「依一般經驗法則，雙方婚姻關係之惡化，既難令

任何一方負全部責任，且兩造均不能舉證證明應由他方負較重之責

任，即應認兩造之有責程度相同，均得依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二項

之規定，請求離婚。」（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二六號民

事判決中所引原審論斷參照118） 
上開判決中，對於所謂「經驗法則」之運用，其各自所稱之

「經驗法則」，其蓋然性強度似不盡相同，對於何等蓋然性之「經

驗法則」之違反，乃適合於評價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在我國實

務上，對此問題是否已有充分之意識，亦屬有疑。在本文所引用之

上開少數案例中，初步觀察可發現，其中，有未明示經驗法則內容

依據者，如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五年上易字第三○七號民事判決及最

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一四三號民事判決；有將法官之成見

視為經驗法則者，例如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二六號民事

判決中所引原審論斷；有將私法自治中當事人對於契約內容，例如

價額約定，認為遠低於原購得價格即可能有違經驗法則，或認為利

息少給乃違背經驗法則，卻忽略私法自治原理及經濟物價之變動性

可能對於其蓋然性強度有所影響者，例如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台上字

                                                   
118 原審乃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3年家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經最高法院於系

爭判決中廢棄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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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四二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台上字第一○六六號民

事判決；有將當事人未行使時效抗辯，認為有違經驗法則，卻忽略

當事人非法律專家，未行使時效抗辯並未有所謂有違常情可言者

（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台上字第九五二號民事判決）。值得注意者係

部分案例中經驗法則之蓋然性可能已可視為符合表見證明之要件

者，但在我國實務上乃均納入法官證據評價範圍，因而對於因表見

證明所引發對於反駁表見證明之方式，自亦未曾論及，例如台灣高

等法院九十四年上字第一○二六號民事判決。 
本文認為，經驗法則在民事訴訟法上具有歧義性，基本上須藉

助於類型化，區別其蓋然性強度，而賦予不同適用可能之評估及效

果，較符合法適用之安定性。本文乃認為就經驗法則之區分，除上

開學者分類可供參考之外，亦可考慮將生活經驗可區分為：成見、

純粹個人經歷、單純經驗、經驗定律、經驗原則、法（必然）等。

對於單純經驗、經驗定律、經驗原則、法（必然）等且可依蓋然性

高低區分為低蓋然性（25%）、優越蓋然性（51%）程度以上者

（更可細分為包括較高蓋然性即75%以上者）、等同典型事象經過

經驗法則之蓋然性（85%以上）及相當或幾近於100%蓋然性者

等。關於表見證明之經驗原則，本文認為應係介於85%至89%間之

蓋然性經驗原則。單純經驗、經驗定律、經驗原則及法原則雖依情

形而可在間接證明或表見證明中分別適用，但因其蓋然性高低有別

而宜相對應區分其證據價值及所需其他佐證必要之間接事實及間接

證據之質量。此一區分，並會導出於思考何等生活經驗之違反，乃

能作為上訴第三審事由之意義。例如對於違反法、經驗原則者當然

認為其可上訴於法律審，而對於違反具較高度蓋然性（75%以上）

者或優越蓋然性（51%）者，應當如何評價，是否均當然可上訴第

三審？或尚須與其他間接證據之運用情形合併衡量？此即涉及對於

自由心證在此領域之界限探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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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所謂成見或偏見，乃例如有認為「法官均貪污」、「醫

生均收紅包」等看法，偏離事實甚遠，而無任何學理或實證數字根

據之說法，此乃屬於偏見或成見，不能成為裁判基礎。至於法官個

人經歷（例如法官曾被養母虐待，因而對於收養關係抱持不信任態

度；或法官受家暴，而對婚姻持懷疑論），其若與系爭個別事件無

關，則純屬係個人成見，非經驗法則。如關於具體個案者，屬於法

官私知之問題，其可否納入裁判基礎，係與辯論主義定義有關，在

此暫不予論述。值得提醒者係，此類個人經歷，欠缺一般性之觀察

基礎，亦無可檢驗性，並不能認為係經驗法則或經驗定律。 
所謂單純經驗，若係當事人個人之慣行（例如被告主張其自幼

誠實，借錢有借有還，從不賴帳云云），此部分亦非經驗法則。亦

即，若該經驗屬於單一個人反覆實施某一行為，或少部分個人所反

覆實施之行為，而該少部分人欠缺基本共同特質者，此一經驗亦非

屬經驗法則，僅於各該人等所涉具體個案，依情形納入證據評價

（間接證明）之範圍；至若涉及其他之人事者，即不宜適用。但若

係部分具相同特徵（身分、職業、地域及宗族等）之部分人之慣

行，其中關係人間對此具有社會控制性拘束力之認識，其彼此牽連

性較高，例如有公會規章約束或交易慣例等，則此部分人彼此間之

慣行，不妨在該等具共同特徵人間之糾紛時，可認為其屬於經驗法

則，但屬於蓋然性較低之經驗定律。若係少部分無相牽連人之偶發

一致性行為，則屬低度蓋然性之單純經驗，不能認為係經驗法則。

惟若為社會生活中多數人長久反覆實施慣行之累積觀察結論，則屬

於較高蓋然性之經驗定律。 
經驗定律及經驗原則之區分，主要係依據其蓋然性值之高低，

對此二概念為明確區分，在實務上並不容易119，其原因與計算證

                                                   
119 此自奧地利學者所稱：「在間接證明，法官通常僅利用其個人生活經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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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所遭遇之困難相同，主要係因基本統計實驗數據及計算之參數

於多數情形並不存在。對此，惟有經由實務於不同類型事件，對其

個別引用之生活經驗進行蓋然性高低之區分，並為適當定性，用供

檢驗其判決論證過程是否適當之基礎。長久累積，或能有些許成

果。 

其他考慮 

對於表見證明之要件，一般乃著眼於典型事象經過及經驗法則

之要件，但學者亦有將其他因素納入討論者。例如衡平性

（Billigkeit）及證明困難（Beweisschwierigkeit）或義務違反性等

是否亦為表見證明之要件？亦為學理上所感興趣者。 
證明困難或衡平性 

就表見證明是否應以證明困難為其要件而言，若自舉證責任分

配之體系觀之120，此一制度亦為舉證責任減輕之一環，而應負舉

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證明困難，經常係在考慮是否適用舉證責任減

輕法則之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德國學者乃亦有基於證明困難解釋表

見證明之適用性者121，尤其在表見證明適用範圍中之海事船舶碰

撞事件，其經過過程可能肇事因素甚多（風、暴雨、漩渦、帆、槳

或馬達等問題），在海上發生事故，可能之跡證已不存在，對於應

                                                                                                                        
表見證明則需經驗原則。」可見對於法官個人經驗，是否應符合客觀化標

準，亦屬值得重視之問題。Vgl. Fasching/Rechberger, ZPO, Kommentar, Vor § 
266 Rn. 58. 

120 關於舉證責任分配體系，參閱姜世明，同註39，頁27。 
121 Greger, aaO. (Fn. 21), VersR 80, 1101; Kollhosser, Anscheinsbeweis  und freie 

richterliche Beweiswürdigung, AcP 165, 62 f. 其實，若自另一角度觀察，亦

即，如以實體法上目的作為表見證明之限制條件，應屬較為合理之說法。若

實體法規定之目的，有限制表見證明適用之基本意旨者，在程序上似無背離

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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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即形成證明困難，依其情形若有依表見證明

為舉證責任減輕之必要者，則其有以證明困難為其考慮因素，亦無

需否認122。此一思想乃又擴及於車禍碰撞事故，對於車禍事件之

舉證責任減輕乃亦為證據法上之一大課題。但若認為證明困難乃表

見證明之一般要件，對於表見證明已被擴大化適用於符合典型事象

經過者之趨勢下，可能亦不合乎實際。合理解釋應係：證明困難可

作為法官是否啟動舉證責任減輕制度之考慮因素，在決定應啟動

後，表見證明固為減輕方式選項之一。但表見證明之適用，乃著重

於是否存在一典型事象經過之經驗法則，係為有助於法官對待證事

實完全確信之建立，並不限於為救濟訴訟上之證明困難一造當事人

之情形123。 
就衡平性是否為表見證明之要件而言，學者有認為自實務上如

前所示之梅毒案等案件中，可得知法院有自衡平因素出發而作思

考，另學者並有直接認為衡平乃表見證明之基本要件之一者124。

其中有認為若因人類認識能力之有限性而造成法規內容之無法實

現，則以經驗法則對於陷於證明困難一造當事人予以救濟，應屬正

當125。但德國實務上對於是否以衡平或證明困難作為表見證明要

件，存在不同之見解，亦即，有實務見解明示非基於此等理由而承

認表見證明者126。學者有基於法律安定性，而持反對見解者127。

                                                   
122 Hoffmann, aaO. (Fn. 91), S. 61. 
123 反對將證明困難作為表見證明之要件者，Hoffmann, aaO. (Fn. 91), S. 65. 
124 Locher, Der Prima-facie-Beweis in Arztprozessen, FS f. Heck, 1931, S. 259 f.; Hauke, 

Der Prima-facie-Bewei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Privatversicheru-
ngsrecht, VersR Arch 1957, 323. 

125 Hauke, aaO., 323. 
126 Vgl. Hoffmann, aaO. (Fn. 91), S. 63 m.w.N. 
127 Hoffmann, aaO. (Fn. 91), S.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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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對於法律中應存有正義衡平等基本價值，應無學者反對，

但在法治國中，以衡平作為法官判決基準，於大陸法系國家，因已

有成文法規定，應認為僅在例外時乃承認法官以此等因素介入以填

補法律漏洞，而不應將之視為原則性之常態。但應注意者係，德國

實務上，在醫師民事責任制度、公害糾紛事件及產品責任法中，對

於自由業者、公害造成者及產品製造人之責任，是否應有特殊之考

慮因素，而將武器平等原則透過舉證責任減輕塑造或配合實現實體

法上之保護弱勢者之基本價值及政策，毋寧係證據法學上甚為重要

之課題128。此部分實體法原因考量，對於表見證明之發展，亦有

其一定之影響。 
義務違反 

就義務違反是否為表見證明之要件而言，學者亦有對此加以討

論者 129。對於將義務違反（ Pflichtwidrigkeit）或違法關聯性

（Rechtswidrigkeitszusammemhang）充當表見證明之要件之一，主

要係基於對於海上船舶碰撞事件之觀察，此類事件無非係追查何造

當事人引起他造之損失，而有可歸責性之財產損害行為。就此，可

對於行為規範之違反加以追究，對於違反某避免損害發生之行為規

範加以破壞者，其違反行為規範與損害發生間乃存在一定之關聯。

學者乃認為實務上於此類事件中所引用之典型事象經過，其實乃隱

含此一義務違反性之意義130。  
德國實務上對義務違反及表見證明間關係亦曾有加以說明者，

例如聯邦最高法院曾認為依交通法規汽車駕駛人應保持其駕駛速度

                                                   
128 參閱姜世明，同註37，頁409以下；姜世明，民事程序法之發展與憲法原則，

頁157以下，2003年11月；Chiang Shyh-ming, Beweislast und Beweiserleichterung 
bei der Haftung von Angehörigen der Freien Berufe, 1999, S. 1 ff. 

129 Vgl. Hoffmann, aaO. (Fn. 91), S. 65 m.w.N. 
130 Pawlowski之見解，vgl. Hoffmann, aaO. (Fn. 91), S. 66 m.w.N. 

−224−



       表見證明之研究 43 

 

九十七年八月 

於在任何時刻得履行其交通義務及可及時停車者。若駕駛人未盡如

此義務，而發生事故，適可彰顯其可歸責性。此時乃屬於典型事象

經過之類型，指向駕駛人於事故發生具因果性之可歸責131。 
基本上，對於表見證明適用案例中，可能有部分係存在所謂義

務違反之情形，但是否所有表見證明均應以義務違反作為其一般要

件，毋寧存有疑義。尤其在未對於義務違反作適當定義之下，貿然

將其作為要件，容易造成混淆及適用上困難。其中，所謂行為規範

義務之違反，究竟應將何等義務納入？即為問題所在。是否應將闖

紅燈之行為納入？是否將酒精濃度高者納入？是否將超速者納入？

是否將詐欺他人財物行為納入？是否將殺人行為納入？凡此均易生

困惑。何況對於各類型事件，是否均應往表見證明之適用發展，而

無其他選擇（例如舉證責任轉換等）？亦為問題所在。足見以義務

違反作為表見證明之一般要件，其合理性可能仍有其侷限性存   
在132。 

就我國法而言，我國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規定：「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

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此規定乃對於侵權行為之可歸責性要件

為舉證責任轉換之明文133，則對於可歸責性證明部分，於此情

形，即無需藉助於表見證明。若在交通事故，即可以擴張所謂保護

他人法規範圍之方式以減輕被害人證明困難。如此，在可歸責性部

分，於交通法規之違反，表見證明之適用範圍在我國前開立法下乃

有被壓縮之可能。但在其他情形，例如非為保護他人法規或對於因

                                                   
131 BGH NJW 69, 2136 ff. 
132 其他觀察，vgl. Hoffmann, aaO. (Fn. 91), S. 71 f. 
133 參姜世明，同註128，頁198。此一規定，實對於可歸責性於此類情形中，其

基於經驗法則之蓋然性已有較高之推估與預設，且在立法政策上決定以舉證

責任轉換方式處理該要件之舉證責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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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係而言，是否尚有作用之空間，仍應加以注意。基本上，就非

為保護他人法規而言，在此二情形，有可認為符合典型事象經過之

經驗法則存在，否則，並不能以其違反法規義務，而當然認為應適

用表見證明。但若有實體法上或程序上特殊考量，例如對於醫師責

任之加重或其他基於程序上武器平等之需要，對於部分類型事件，

亦非無適用表見證明之可能。 
評 估 

基本上，表見證明是否應以證明困難或義務違反等因素作為其

要件，乃與其是否被強調係作為舉證責任減輕方式之一環有關。若

是，則對於證明困難會加以重視；否則，若認為其係間接證明一部

分，自不必然須以之為要件前提。原則上，表見證明應可被認為係

舉證責任減輕之一環，因而在部分武器不平等案例，若強調其係為

解決被害人證明困難，應屬合理。但在一般非特殊類型事件，若存

在典型事象經過，自亦有適用表見證明之必要，而在此部分乃係經

驗法則之作用，係有助於法官心證之形成，實具有節約審判認事成

本之意義，此部分類型能否強調其具有為被害人解決證明困難之用

意，即屬未必然矣。而在義務違反部分，對於部分法規之義務設

定，某程度上已屬符合經驗法則之制度設計，其可謂係將經驗法則

予以明文化，在此類有慮及經驗法則之義務性法規，若將違反部分

義務者，依表見證明認定其具可歸責性或因果關係，固係符合經驗

法則之認事方法。但對於非義務違反之案例，亦有適用表見證明之

空間，在此部分情形，即不當然應認為義務違反係制度要件之一。 

二、適用範圍 

基本論 

對於表見證明適用對象之探討，乃指其究竟係適用在何等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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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事實之證明，例如侵權行為之要件中，對於主體、行為、違法

性、可歸責性、因果關係及損害等要件中，有何等要件事實可利用

表見證明予以減輕舉證責任。另外，對於表見證明之利用，除請求

權類型之探討外，是否存有特殊之事件類型，就其使用表見證明制

度有其特殊之實益，或有何類型係屬較難適用表見證明者，均為值

得注意之議題。 
表見證明之要件已如前所述，基本上，若系爭事實僅係「個別

事件（individuelle Ereignisse）」而須依個人不同觀點而定者，即

無表見證明之適用。例如在建築師契約中，對於如何之委任內容，

其乃需依個案具體情節而定，並無所謂事象經過之典型，即非表見

證明適用之對象134。若涉及個人於某特定過去事件是否受害或以

何方式遭遇之，亦無表見證明之適用。對於惡意詐欺之原因（因果

關係）或意外事故受害人若無該事故可能為何等職業之選擇，亦

同。而在欠缺成績證書是否為申請職業失利之原因，亦原則上無表

見證明之適用135。但應注意學者有基於實務觀察而提出所謂個別

表見證明者，已如前所述。據此，在部分事件，即使非完全符合所

謂典型事象經過，但在具有依經驗法則建立之蓋然性下，可能亦有

表見證明之適用。但應注意，此類學者見解，其實係為其所持蓋然

性理論或優越蓋然性證明度進行先行性論證鋪陳而已，表見證明在

該等學者之觀察角度之下，難免著重在證明度之設定之上136。 
原則上，若有複數典型事象經過之情形，亦無表見證明之適

用，例如在道路滑倒之人，可能係因路上薄冰層所致，但亦可能係

                                                   
134 Schneider, aaO. (Fn. 8), Rn. 356. 
135 Schneider, aaO. (Fn. 8), Rn. 358. 
136 相關討論，vgl. Musielak, aaO. (Fn. 7), S. 104; Hoffmann, aaO. (Fn. 91), S. 49 ff. 

我國法上文獻，參閱雷萬來，同註4，頁290；姜世明，同註37，頁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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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積雪所致，而被告若僅負除去薄冰層義務，但無除去積雪義

務，則被害人不能主張依表見證明應認為係肇因於路上薄冰層所 
致者。即使依日常生活經驗，該主張乃屬有較高之蓋然性者，亦 
同137。對於個別經驗法則可得有三種或更多種類之推論者，其適

用表見證明則亦應特予審慎。例如若自油廠遭毒化之油進入交易市

場，則有顯示出以下可能之第一表象：此工廠有可能因欠缺如下因

素，以致未防免此事件過程之發生。亦即，其一、必要組織、其

二、監督、其三、設備、其四、命令。但學者對此強調若部分因素

非舉證人之相對人所應被課予負擔者，該因素即應以完全證明之方

式為舉證。若有表見證明之適用時，相對人即應以排除所有可能表

見過程之方式為舉證138。  
此外，若係涉及所謂表見階層證明（Anscheins-Stufenbeweis）

則更為複雜，例如在某一空曠廣場上設置電纜，被告於連結站從事

焊接時，使用發生火焰之丙烷瓦斯設備，而在工作站旁邊坐落一座

置有稻草之榖倉，該稻草當時竟發生火災。此時，對於何人造成火

災及何人有可歸責之問題，乃均有待釐清。就此，在表見證明之適

用上乃分為二階段，首先，「若稻草發生火災時，在附近正有使用

發生火焰之丙烷瓦斯設備，則有使用該設備而造成火焰之初始表

見。」此乃對於因果關係之表見證明。而對於可歸責性之證明，則

係以如下經驗法則推論之，亦即「若某人在榖倉旁因工作而使用火

                                                   
137 Schneider, aaO. (Fn. 8), Rn. 363 m.w.N. 該二事象經過，若僅其一會導致被告責

任者，即無表見證明之適用。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41 m.w.N. 但此應

係指不同原因，亦即其將造成責任歸屬主體變遷者，方有其適用，較為合

理。 
138 Schneider, aaO. (Fn. 8), Rn. 363. 有疑慮者係是否判決之事實認定可否為選擇

性多重因素之認定？抑或應擇其較高蓋然性者為認定，理論上容有爭議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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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而在該處之稻草發生火焰，則可證明其欠缺注意。139」 
就請求權之適用類型而言，表見證明之適用，並不限於侵權行

為請求權，其對於債務不履行或其他契約請求，均有適用之可   
能140。有疑問者係，對於如何之要件，乃為表見證明適用之對

象。就此，在德國，學理上對於表見證明是否僅適用於責任成立因

果關係及可歸責性之證明，抑或尚及於其他要件事實之證明，其見

解上不盡一致141。實務上對此似亦不認為應以責任成立因果關係

及可歸責性之證明為限，但不容諱言，此二要件事實之證明確係適

用表見證明之主要範圍142。  
對於表見證明適用範圍之分類，學者有不同之觀察，例如，就

責任成立因果關係143而言，Greger將表見證明於責任因果關係之運

用，區分為二類型，其一係加害人違反保護法規、意外防止規定或

一般損害防免義務，並主張即使未有違反，亦會發生該損害者。其

二係關於對醫學、化學或物理之困難或完全難以理解過程之評價。

前者如游泳事件、跌倒事件、交通意外事件、海難意外事件、鐵道

事件、建築事件及傳染病事件等；後者如醫療、化學及物理因果過

程、酒精影響及其他如職務義務違反等事件144。Hainmüller對此則

                                                   
139 Schneider, aaO. (Fn. 8), Rn. 364. 
140 特別對侵權行為及契約責任之表見證明加以研究者，Pawlowski, Der Prima-

Facie-Beweis bei Schadensersatzansprüchen aus Delikt und Vertrag, 1966, S. 13 ff. 
141 Vgl.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47 m.w.N. 
142 Vgl.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47 m.w.N; Hoffmann, aaO. (Fn. 91), S. 161. 
143 因果關係區分為責任因果關係及責任範圍因果關係，後者之舉證責任減輕乃

利用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類似於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

但我國該條文是否可作如此適用，在解釋上仍有疑義。相關評估，參閱姜世

明，同註37，頁239以下。 
144 Greger, aaO. (Fn. 21), VersR 80, 1091 f. Vgl. Hoffmann, aaO. (Fn. 91), S. 161 ff.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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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三類型，其一係於存在一瑕疵行為時所發生損害之表見證

明，在此其並強調規範保護範圍之重要性，例如保持距離規則，對

此並不足夠。此一義務須包括一具體主題及特定陳述價值

（Aussagewert），若僅一般性陳述，例如「駕駛人於駕駛時應負

適當注意義務」，於此並不足夠。其二、係逆向推論型之因果關係

表見證明，即存在一典型結果中之實際經驗，例如若建築支柱於使

用一具瑕疵繩索時崩塌，即可推論該支柱堅固性不足。其三係與過

失表見證明不可分者，並藉由一特定損害圖像（Schädigungsbild）
界定之，例如一小型摩托車駕駛於一道路轉彎處翻覆，雖當時路況

及路上行車之狀況良好，則可認為該駕駛有缺失行為，而無須證明

其是否行駛過快或轉彎角度過大或單純因過勞駕駛所致145。 
Baumgärtel對於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之表見證明，則區分瑕疵行

為於發生損害之因果關係及某一特定損害特徵回溯某一典型肇因之

類型，其並舉市政府自來水廠對於加氯情事未告知黃瓜加工廠，以

致該工廠未於保存黃瓜過程加以注意之情形，作為前者之事例。而

後者之事例，則如汽車駕駛指稱同乘被害人所以受傷，係因其未繫

安全帶所致，若依撞擊之種類及方式，依一般經驗可為如此推論

者，即屬之146。其並區分違反保護法律、違反意外預防法規、違

反交易安全義務等三類型說明之，其中，違反保護法律者，例如階

梯缺乏扶手，若被害人受害領域乃位於該物所應避免或減輕之範圍

者，其違反保護法規情形若使該法規所欲防免之危險發生者，亦有

表見證明之適用。違反意外預防法規之情形，例如摩托車騎士違反

交通規則，未戴安全帽，發生車禍而死亡者。聯邦最高法院就此，

                                                   
145 Hainmüller, aaO. (Fn. 104), S. 164 ff. 國內對於Hainmüller見解之其他觀察，參

雷萬來，同註4，頁281以下。 
146 Vgl.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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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外防免法規已顯示特定行為方式危險性之經驗，及利用該規定

防護措施資以避免危險，其違反保護法規而一併發生之意外事故損

害者，即亦顯示其實現該被防免之危險147。而關於交易安全義務

違反之情形，若在樓梯間跌傷，被害人指出係房東於樓梯台階所舖

石頭花磚過於光滑所致，聯邦最高法院亦以該等義務乃意謂用以對

抗典型之危害，違反該等義務所生之危害，實為藉由具體行為義務

所原應加以克服者148。 
就可歸責性而言，Greger將可歸責性之表見證明類型區分為醫

師醫療疏失、撞擊意外、打滑、十字路口及通入口之相撞、行人橫

越馬路、其他交通事故、船舶意外事故、車輛瑕疵、建築瑕疵及其

他事件149。Hainmüller對於可歸責性表見證明之類型，基本上與其

對於因果關係表見證明之分類相似，但對於其經驗法則之適用則有

較高之要求，例如對於第一種情形，若因一義務違反之作為或不作

為造成損害，即顯示可歸責性之表見，但在此對於經驗法則要求有

確定性及可預見性之意義存在，其乃根基於藉危險防免及初始義務

確定之內容，對於注意義務違反可推定有較高之蓋然性。對於第二

類型之適例則為，若平交道柵欄準時被放下，而有闖越者被撞致

殘，則其違反交通規則在先，可推認其具可歸責性。至於第三種類

型係基於一損害圖像所為推論，例如若一新房間之天花板在水電安

裝工程震動後坍塌，若該房間牆壁未存有特殊複雜之建築方式或負

擔，依此徵象可認為建築商有可歸責性150。                                         
就其他要件事實是否亦為表見證明之適用對象而言，雖德國聯

                                                   
147 Vgl.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50 m.w.N. 
148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51. 
149 Greger, aaO. (Fn. 21), VersR 1980, 1094 ff. Vgl. Hoffmann, aaO. (Fn. 91), S. 166 

f. m.w.N. 
150 Hainmüller, aaO. (Fn. 104), S. 21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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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最高法院除因果關係及可歸責性要件外，原則上亦承認表見證明

可適用於其他事實，但實務上對此多持較學界為嚴苛之態度151，

例如對於保險人主張被保險人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保險事故發

生，對於此一個人之意思決定，實務上認為基於諸多個別及無法估

計之因素，應認為其非典型事象經過152。相對於實務上對於意思

決定可否適用表見證明所持保守態度，學說上有批評實務之保守見

解過於籠統者153，並認為在此所應究明者係是否存在如此強度之

經驗法則而得用以直接推論某一待證事實而已。學者並認為雖人之

意思決定因個人之狀況及人格特質而具有不同態樣、性質及難以估

計性，但對於此一領域仍可能有多數人在相同情形可能形成特定反

應行為之經驗法則，否則心理學之研究即屬不可能154。例如，依

經驗法則，面臨生命危險威脅之人，其會因此而心生恐懼；而若受

身體攻擊，則會發生痛苦。此部分人類經驗實難否認其具有一般

性。因此若有人在未被迷昏或綑綁情況下，臥軌而遭火車輾斃，是

                                                   
151 學界中亦有認為表見證明於其他要件事實之證明價值甚低，甚至不能適用

者，但Baumgärtel則舉出八事例，說明表見證明對民法（按在此乃指修正前德

國民法典）中部分條文之要件事實仍有適用，例如民法第123條揭露義務未履

行消極事實之之證明、透過私人委託之送達證書之提出為民法第132條送達之

證明、對於民法第559條出租人財產之爭執，若該物迄今為承租人如自己物一

般使用及有表見證明適用等情形。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57. 實務上在

1963年之前據學者觀察，表見證明幾乎係適用於因果關係及可歸責性，尤其

係對於意外事故之過程認定，Kollhosser, aaO. (Fn. 66), S. 55. 
152 Vgl. Hoffmann, aaO. (Fn. 91), S. 178 m.w.N. 學者即有認為在經驗上不同人間依

其各自觀點可能有不同決定者，難有表見證明之適用，例如特定意思表示或

動機等。Schneider, aaO. (Fn. 8), Rn. 356. 
153 Schneider, Der Anscheinsbeweis grober Fahrlässigkeit, MDR 71, 537; Fleck, Der 

Beweis des ersten Anscheins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gerichtshofs, VersR 
56, 329 f. 

154 Prölss, aaO. (Fn. 2), 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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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尚不可認為其有自殺意圖，理論上即非當然無疑155。但聯邦最

高法院曾就自殺故意、離婚意圖、信件寄達及商業簿冊之正確性等

否認可適用表見證明者156。實務及學說對此之理解乃存在一定之

落差。值得注意者係，德國實務上亦有部分相反於前開多數實務之

見解者，例如對於違反說明及指示、建議義務時，可認為存在若有

該告諭，當事人應已遵守該告諭事實之表見157。 

德國法上部分重要事例 

交通事件 
在實務上，對於駕駛人或行人參與道路使用行為，就可歸責性

及因果關係之證明，有下列部分情形者，可依其情形適用表見證明

制度158：若無清楚理由，汽車駕駛人於駕駛中自原來車道背離

及駛入人行道中，或撞上路樹159；駛入左邊車道，而與對向來

                                                   
155 Vgl. Hoffmann, aaO. (Fn. 91), S. 180 m.w.N. 
156 Vgl. Hoffmann, aaO. (Fn. 91), S. 182 m.w.N. 德國學說對於故意縱火及自殺之案

例，有不同於實務之保守態度，vgl.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59 m.w.N. 
157 Vgl. BGH NJW 1993, 3259. 此類事件通常係於稅務顧問或律師責任中被探

討。參閱姜世明，律師民事責任論，頁269，2004年。 
158 以下事例，vgl. Kollhosser, aaO. (Fn. 69), S. 56 ff. 至係對於欠缺必要

注意之表見證明；係對於可歸責地違反優先通行權規定之表見證明；係

對超速或欠缺交通安全注意之表見證明；係運行設備之缺失問題；係關

於汽車交通事故之部分類型；係行人之可歸責性之表見證明；至係表

見證明於因果關係之適用問題。另文獻上特別對於交通事故之表見證明予以

研究者，vgl. Hagel, aaO. (Fn. 4), S. 796 ff.; Sanden, Der prima-facie-Beweis in 
der Verkehrsrechtsprechung des BGH und seine Ausstrahlung auf die Haftpflicht-
schäden, VersR 1966, S. 201 ff. 

159 Vgl. Schneider, aaO. (Fn. 8), Rn. 405, 408. 此且不能以車輛瑕疵或年老駕駛具

不可歸責之反應能力障礙作為阻卻事由。但若係為檢驗車輛安全性之試驗性

駕駛，其意外發生則不能認為當然有所謂之典型事象經過。Schneider, aaO. 
(Fn. 8), Rn. 40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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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相撞；在視線良好之街道或平坦而視線良好之右側轉彎或在下

雨後潮濕街道之輕微右轉彎，卻陷入右側水溝中；在十字路口相

撞、在有優先通行權道路上之建築物出口及道路通入口上相撞、橫

越對向車道而發生事故；在黑夜中撞上停路旁卻未點燈之貨車，

若主張係因對向車車燈炫目，對之即負舉證之責160；或因對於前

車踩煞車發覺過遲，以致為避免撞及而向左側閃避而撞及對向車；

或輕便軌道電車撞及一可被清楚被看到之公共汽車161；電車之

煞車失靈，加害人須證明非因其可歸責而導致該事故發生；煞車踏

板斷裂肇事，依表見證明亦具可歸責性；運貨列車在駛經一停止

汽車旁時，撞及站立在該車旁之人，即顯示其未遵守保持側面間

距，具有可歸責性。未遵守交通號誌時，亦有可歸責性（怠忽注

意）之表見證明適用性；對於行人而言，其穿越車道被在右側行

駛之汽車撞及時，對行人之過失可適用表見證明，但對於駕駛人則

不可依表見證明論斷之162；超速、違反車輛閃燈規定、被污染

或遮蔽之後車燈、未亮燈之牛車或馬車等163，其對於交通事故發

生有因果關係之表見證明之適用164。而若未超速，僅係高速行

                                                   
160 非天色昏黑之夜晚，在高速公路撞上前面亮燈緩慢行駛者，亦有可歸責性之

表見證明適用。Schneider, aaO. (Fn. 8), Rn. 475 m.w.N. 
161 但電車撞上汽車事件，其適用表見證明之可能性較受限制，因電車路線、號

誌較為固定。Schneider, aaO. (Fn. 8), Rn. 476 m.w.N. 
162 就行人在一人行道明顯凹陷處跌傷情形，實務上認為不當然可適用表見證

明，其要求行人尚須主張及舉證被告有違反交通安全確保義務始可。

Schneider, aaO. (Fn. 8), Rn. 445 m.w.N. 
163  夜間汽車駕駛人未亮燈對意外事故之可歸責性亦有表見證明之適用，

Schellhammer, aaO. (Fn. 60), Rn. 520 m.w.N. 
164 但摩托車駕駛無駕照者，不當然認為對於因果關係有表見證明之適用。

Kollhosser, aaO. (Fn. 69), S. 64 m.w.N. 但實務亦有認為無駕駛執照駕駛汽車通

常可認為與意外發生有關，vgl. BGH VersR 1976, 531; BGH VersR 1978,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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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則不能認為有表見證明之適用，即使未及煞車亦不能僅因此而

認為有表見證明之適用165；酒醉而無駕駛能力之人，在單純而

一般駕駛應可無困難地勝任之情況下發生某交通事故者166；酒駕

且以較高速行駛，在經過某一停止之電車旁時，突然且不經意地撞

上一趕往電車之路人，皆有表見證明之適用167；酒醉之路人與

交通事故之發生及怠忽交通安全義務與交通事故之因果關係168；

較為特殊者係在車禍事件中可能發生雙重表見證明之情形，例如

在醉酒行人與酒駕間之車禍事件，若醉酒行人於駕駛人而言，係可

得見者，對被撞之行人而言，其與有過失依其情形固亦可能有表見

證明之適用，但實務上認為此時駕駛人應對於其單獨可歸責性之表

見證明加以反駁，且若僅單純對於行人之高度飲酒程度或穿越馬路

顯然不注意等情事加以指出，就反證之要求而言，並不足夠169；

在號誌正常之平交道撞上火車者，可依表見證明認該汽車駕駛有

重大過失170；對於違反照明規定者，固可依表見證明認為對於

                                                                                                                        
但實務多數乃多往自由心證部分亦即證據評價方向進行作用，Schneider, aaO. 
(Fn. 8), Rn. 526 m.w.N. 

165 Schneider, aaO. (Fn. 8), Rn. 545 m.w.N. 
166 酒駕時發生車禍，原則上可認為係基於其酒醉而發生意識障礙所致，但若當

時情況非其在清醒駕駛時所能控制者，不在此限。基本上，若酒醉程度越

輕，則可以運用表見證明之可能性即越微弱。Schneider, aaO. (Fn. 8), Rn. 421 
ff. m.w.N. 例如在車道中間線之某行人，已看見有亮燈之來車，仍突然於最後

一刻試圖越過該車道，則非屬前開所謂於清醒時所能控制者。Schneider, aaO. 
(Fn. 8), Rn. 426. 

167 但酒駕與事故發生之因果關係亦不當然可利用表見證明認定，若酒駕者之瑕

疵駕駛未被認定，而意外發生之被害人對該意外發生有違法之助力行為，則

不能利用表見證明。Kollhosser, aaO. (Fn. 69), S. 65 m.w.N.  
168 相關前提要件，Kollhosser, aaO. (Fn. 69), S. 65 f. m.w.N.  
169 Schneider, aaO. (Fn. 8), Rn. 435 m.w.N. 
170 Schneider, aaO. (Fn. 8), Rn. 496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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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發生，其具有可歸責性；但德國實務同時認為汽車駕駛人若撞

上未亮燈之障礙，包括在轉彎近處停放之汽車，主動撞及障礙或汽

車者，其依表見證明亦有可歸責性，亦即，其或係因行駛過快，或

係因欠缺必要注意而致之，至於該被撞者，依表見證明亦屬與有過

失171；行人穿越馬路時，被汽車自右側撞及，則依表見證明應

係行人未注意，而非駕駛人之過失172；汽車駕駛人撞上在道路

旁之酒醉行人或坐在路上之酒醉行人，駕駛人之可歸責性亦可藉由

表見證明認定之；但對於酒醉行人，其與有過失亦有表見證明之適

用173；摩托車騎士未戴安全帽與頭部受傷之因果關係、汽車乘

客未繫安全帶與臉部及頭部、身體受傷之因果關係，亦有表見證明

之適用174。 
醫療事件 

醫師民事責任程序中被害人所面臨之醫療疏失行為之確認，因

人體反應之難以估計性，建立所謂典型事象經過之經驗法則，並不

容易。在德國，於醫師民事責任程序中，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因而

乃持較為審慎之態度175。德國實務上曾有就某一醫師為病人施行

多次廔管手術而未癒，但經其他醫師則一次手術後即告痊癒之案

例，法院認為在此並無表見證明所需之醫學上經驗法則存在，亦

即，未有如此類在經某醫師多次施行手術後未癒，而經他醫師一次

治癒，即可推論原施行手術醫師具醫療疏失之經驗法則或典型疏失

過程存在，因而拒絕適用表見證明176。但應注意者係，德國實務

                                                   
171 Schneider, aaO. (Fn. 8), Rn. 501 ff. m.w.N. 
172 BGH VersR 1953, 242. 
173 Schneider, aaO. (Fn. 8), Rn. 530, 533 f. m.w.N. 
174 Schellhammer, aaO. (Fn. 60), Rn. 520 m.w.N. 
175 Gaupp, Beweisfragen im Rahmen ärztlicher Haftungsprozesse, 1969, S. 47. 
176 Vgl. Fastenrath, Arzthaftpflichtprozess und Beweislastverteilung, 1990, S. 2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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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近百年之實務操作，其制度適用之經驗已有不少。基本上可認

為：在因果關係之認定上，若醫學之經驗法則承認自某一特定原因

會發生某特定作用，或相反地可由某一特定結果現象推導向某一原

因者，即有表見證明之適用；或若醫師有醫療過誤（瑕疵）存在，

而依醫學上經驗，其對於某一損害發生乃屬典型者，或該損害依經

驗乃可典型地推向某一可歸責之醫療過誤者，即有表見證明之適 
用177。 

實務上對於部分情形，就其可歸責性及因果關係之證明，就表

見證明之適用性採肯定見解者178，例如：若在利用X光射線時，

卻未使用隔板，其對於病人遭灼傷，在因果關係上即有表見證明之

適用179；猩紅熱病人住院後，醫院將其他病人亦安排同住該間

病房，其後該病人亦染上猩紅熱，醫院安排住同房行為與該病人之

受害之因果關係亦有表見證明之適用180；過慢於移除石膏繃帶

與病人肌肉之細胞壞死，在因果關係上亦有表見證明之適用181；

未適當隔離傳染病源與病人之感染結核病，亦具因果關係表見證

明之可適用性182；在肌內注射後立即出現癱瘓現象，關於可歸

責性有表見證明之適用183；手術後將部分物體留放於手術部位

                                                                                                                        
m.w.N. 

177 Engels, aaO. (Fn. 12), S. 159. 
178 相較於聯邦最高法院時期之見解，帝國法院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乃呈現無體

系及未與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適用及舉證責任轉換適用為明確區別之問

題，此一批判，vgl. Gaupp, aaO. (Fn. 175). 
179 RG HRR 37 Nr. 1301. 
180 RGZ 165, 336 (339). 
181 BGH VersR 61, 613, 614. 
182 BGH VersR 60, 416, 417. 
183 BGH VersR 57, 336,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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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取出，亦係可歸責性之表見證明184。實務上認為在此僅限於

較大物體始有此原則之適用，否則，若僅係小棉球或傷口處棉塞等

小物件，特別在複雜之手術，即使有經驗、謹慎之醫師亦可能有此

疏忽，難認為可當然有可歸責性之典型事象經過185；病人於牙

醫診療時吞下一未牢固之神經針頭，可認為係醫師可歸責性之表 
見186；若手術後經由第二位醫師取出傷口處之棉塞，如無第三

位醫師介入之情形，可依表見證明認為係第一位醫師使用該棉塞及

未取出之187；醫師所為在肩關節之關節內腎上腺皮質素注射，

法院認為病人之關節蓄膿係典型關節內注射之併發症，對於因果關

係乃有表見證明之適用188；在病人之右臀注射盤尼西林，在第

二針後，病人遭受痛楚及右腿癱瘓，自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至

六月二十八日住院治療。住院期間病情加重，發生右臀部組織壞死

及坐骨神經之損害。於此案中，法院須釐清者乃是否係注射技術造

成系爭損害。鑑定人認為若係注射於適當位置及施針方向正確，應

可避免系爭損害。因而法院認為對於注射技術之瑕疵可運用表見證

明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189；牙醫本身係B肝長期帶原者，其眾

多病人染上該疾病，可適用表見證明而認為係自該牙醫所傳染。若

                                                   
184 此部分係對於可歸責性之表見證明，例如未取出十公分長夾子或十六公方長

及八公分寬之動脈夾。Vgl. Gaupp, aaO. (Fn. 175), m.w.N. 或遺留十八公分長

動脈夾亦屬之，Kaufmann, Die Beweislastproblematik im Arzthaftungsprozess, 
1984, S. 26 m.w.N. 

185 RGZ 97, 4, 5; LG Köln VersR 1964, 392. 
186 OLG Nürnberg MDR 1953, 483, 484. 
187 BGH VersR 1956, 577. 
188 Vgl. Engels, aaO. (Fn. 12), S. 159 f. mw.N. 
189 OLG Düsseldorf VersR 1984, 241 f. 學者認為此一判決中可歸責性及因果關係

之舉證減輕，均可利用表見證明為之。Engels, aaO. (Fn. 12), S.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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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手上有裂縫卻於診療時未戴手套時，亦同190；在診所中分

娩，卻無醫師在旁協助，可依表見證明認為若有醫師必要協助處

置，即不會發生該損害191。 
其他較具爭議之案例，例如，聯邦最高法院曾認為在無其他感

染梅毒之原因下，可依表見證明認定係經由輸血而傳染梅毒與其他

病人，但就此，學說上有不同之見解192。關於注射損害之表見證

明，其著名案例為愛滋病案例（Aids-Fall）。當一非屬愛滋病感染

高危險群（同性戀、有毒癮者等）且未遭遇其他愛滋感染危險之病

人，自一罹患愛滋病患者接受輸血，若此病人及其他同接受輸血

者，均證實遭受愛滋病之感染，則依表見證明法則，應認為該病人

於輸血前並無受愛滋病感染，而係因此一輸血而遭感染。若受輸血

者之配偶亦罹患愛滋病，就之，亦得適用表見證明193。但若不能

確認輸血之血液庫藏係來自愛滋帶原者，則無表見證明之適用194。 

                                                   
190 Schneider, aaO. (Fn. 8), Rn. 464 m.w.N. 
191 Schneider, aaO. (Fn. 8), Rn. 467 m.w.N. 但若僅係幫婦女輸卵管結紮，其後卻懷

孕，不當然可認為能適用表見證明而認定醫師有醫療疏失。Schneider, aaO. 
(Fn. 8), Rn. 466 m.w.N. 

192 BGHZ 11,227; BGH VersR 1957, 252. 對此二判決見解之贊成與質疑見解，vgl. 
Franzki, Die Beweisregeln im Arzthaftungsprozess, 1982, S. 52 (Fn. 37) m.w.N.; 
Kaufmann, aaO. (Fn. 184), S. 25 m.w.N. 輸血時是否捐血者已被證實罹患性

病，似非重點所在，Engels, aaO. (Fn. 12), S. 167. 
193 BGH NJW 1991, 1948=BGHZ 114, 284 (290). Vgl. OLG Bamberg, Urt. v. 23.4. 

1996-5 U 37/95, NA-Beschl. v. 11.3.1997; Laufs, Arzt und Recht - Fortschritt und 
Aufgaben, NJW 1998, 1757. 於1983年時，尚不可能就輸血材料遭愛滋病毒感

染為控制，該病原體遲至1984年中始被發現，而於1985年10月才發展一有效

檢驗法，某病人於1983年接受輸血，而於1987年經證實有罹患愛滋病。依 
Düsseldorf邦高等法院之見解，此情形並不能於輸血與愛滋病感染間之因果關

係認為有表見證明之適用，OLG Düsseldorf, Urt. v. 22.6.1995. 8 U 137/94, NJW 
1995, 3060 f. 

194 Steffen/Dressler, Arzthaftungsrecht, 9. Aufl., 2002, Rn. 4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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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法院於結紮手術（Sterilisation）之案型，就表見證明之適

用，亦甚為保留。例如，以打二活結方法將二輸精管結紮後，或將

輸卵管結紮後，仍有懷孕情事發生，並不能構成醫師有醫療過誤

（瑕疵）之表見證明。即使輸卵管復通，亦不能成為醫師醫療過誤

行為之表見證明。但若於仔細檢查後，並無先行割斷之表徵，則可

認為存在輸卵管未割斷之表見證明195。 
醫師對於法院利用表見證明以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其反駁

法院之心證認定，應注意為使病人所主張之表見證明失效，其可提

出尚存在其他非典型過程之可能性，例如，若一病人於其被與另一

患開放性結核病之病人同置一室後，有骨結核之發生，就存在於安

置與罹患傳染性病人同住與遭受傳染間之因果關係有表見證明之適

用，但可因該病人於就診住院前已有結核病之存在可能性而被動 
搖196。又若病人輸血後經過四又二分之一個月，發現其遭受B型肝

炎感染，於二年後愛滋抗體（HIV-Antikörper）亦被確認。此一情

形，於捐血者亦出現相同情形。就之，若此一病人亦有梅毒被確

認，而捐血者並無之時，其因果關係之表見證明可被動搖197。為

使表見證明失效，被告應證明依病人體質及病象乃存在非典型事象

經過而其且屬應被認真考慮者。若典型上有數可歸責原因存在之可

能性時，則須所有原因均被駁斥時，始得認為表見證明已經被動 
搖198。 

                                                   
195 Deutsch, Medizinrecht, 3. Aufl., 1997, Rn. 309 m. w. N. 
196 BGH NJW 1969, 553. 
197 KG VersR 1992, 316. 
198 就被告醫師反駁表見證明之可能性，vgl. W. Uhlenbruck, Beweisfragen im ärztlichen 

Haftungsprozeβ, NJW 1965, 1060 f. Weber-Steinhaus認為表見證明於醫師責任程

序 中 相 對 容 易 被 動 搖 ， D. Weber-Steinhaus, Ärztliche Berufshaftung als 
Sonderdeliktsrecht, 1990, S.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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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者係，在德國，表見證明於醫師民事責任程序中雖亦

得予適用，其亦為有利於病人之舉證責任減輕方式之一，但對於病

人之舉證責任減輕方式具多樣性，實務上將部分類型納入重大醫療

過誤類型，其經常會以舉證責任轉換方式（實務用語為舉證責任減

輕至舉證責任轉換）取代表見證明之利用，而壓縮表見證明之適用

空間199。其明顯事例為一九九○五月七日Düsseldorf邦高等法院200

對於某一自一九六七年左右即罹患右膝蓋退化變化之患者，自一九

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十六日因其在肘處之黏液囊發炎住院治

療。其後在被告診所經常性地將開放性傷口加以包紮。病人於一九

八○年七月十四日起訴主張其因醫師對於肘傷治療而發生右膝之疼

痛，因其在右膝為注射或施行穿孔術。鑑定報告認為在肘處有開放

性傷口時不可施行穿孔術，因而對於該注射或施行穿孔術乃與其後

二日所發生發炎症狀之因果關係認為具有非常高之蓋然性（mit 
sehr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該判決乃認為醫師之重大醫療過

誤對於病人就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應發生減輕之效果，醫師之過誤

行為可依表見證明而為有利於病人之認定。但有趣者係，此一判決

在結論上因其認定此案為重大醫療過誤，因而將舉證責任轉換為醫

師負無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201。在證據法則操作上，其與表見證

明不同，顯係進一步為病人減輕其舉證責任。 
公害事件 

對於公害事件之舉證責任減輕，亦為德國實務及學說長久以來

所關心之課題。論者對於科技、醫學及化學之發展所引致對於公害

                                                   
199 Vgl. Fastenrath, aaO. (Fn. 176), S. 29 m.w.N. 
200 VersR 1991, 1136 ff. 
201 對於此一判決將舉證責任及表見證明同時論斷，且可能係利用蓋然性判斷及

降低證明度之理論，其觀察及批判，vgl. Engels, aaO. (Fn. 12), S. 16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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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被害人舉證責任之困難，向感憂心202。就此，一九九○年

十二月十日（隔年一月一日生效）德國環境責任法第六條第一項及

第七條對於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減輕有為部分規定203，該法中第

八條且對於情報請求權亦加以規定，可謂係對於被害人友善之立 
法204。 

表見證明於公害責任程序中亦為舉證責任減輕之方式之一，而

適用表見證明之要件能否該當，乃成為被害人在公害事件中決定勝

敗之關鍵，其核心問題係是否存在一典型事象經過之經驗法則，亦

即須有一被確定之經驗法則存在，該經驗法則指出某特定污染物排

放在特定濃度及期間下會造成何等之損害205。實務上對此所持見

解，曾有較保守之見解者，例如油輪卸貨艦橋事件（Tanker-
löschungsbrücke-Fall）206，在此案中，原告主張其所經營貝類銀行

之貝類位在某油輪卸貨艦橋旁，在一九七○年底至隔年年初發生貝

類遭污染，經檢驗結果認定不可供食用，原告認為依生活經驗，大

量運輸石油，將不可避免地油污會經由核准引道外方式進入海水

中，應有表見證明之適用。但法院判決認為欠缺相對應之經驗法

則，而可認為被告公司之漏油量會造成原告系爭損害發生。學者認

為此一判決至少未排除表見證明於公害事件之可適用性，問題所在

係如何使法官認同存在該當於典型事象經過之經驗法則207。但此

即為此類事件之爭點所在，其若採嚴苛態度，則原告勝訴之可能性

即會降低。 

                                                   
202 Gottwald, Kausalität und Zurechnung, KF, 1986, S. 2. 
203 參姜世明，同註37，頁479以下。 
204 關於公害事件之被害人舉證責任減輕，vgl. Sautter, aaO. (Fn. 67), S. 48 ff. 
205 Sautter, aaO. (Fn. 67), S. 76. 
206 BGH VersR 1980, 280 ff. 
207 Vgl. Engels, aaO. (Fn. 12), S.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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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磚瓦廠事件（Ziegelei-Fall）中，實務甚至採取放棄表見證

明適用之立場208。在該事件中，原告主張被告之磚瓦廠排放之氟

廢氣造成其苗圃樹木針葉變色及成長緩慢之損害，鑑定人雖指出該

苗圃植物含氟量高於他處者，但邦高等法院則認為就其因果關係未

達確定程度，該工廠排放氟廢氣並未超過國家標準值，且未排除其

他污染源，故否定其因果關係。聯邦最高法院雖認為在排放廢氣超

過標準值時，應有舉證責任減輕之適用，但即在未逾標準值時，依

其情形亦非無舉證責任減輕之可能209，對於其他污染可能之證明

問題，是否應如邦高等法院一般將不利歸於原告，可能須存疑。聯

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乃要求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七條規定，而依

通說見解，該條規定乃證明度降低之規定，如此，其顯然係捨棄表

見證明之適用210。但可慮者係，其卻違反通說所認為將德國民事

訴訟法第二八七條乃僅適用於損害額確定及責任範圍因果關係之見

解，此一判決乃將該規定並適用於責任成立因果關係211。此外，

在化鐵爐事件（Kupolofen-Fall）212中，是否係因工廠廢氣造成鄰

地停放之汽車損害，此一判決將適用於醫師民事責任及產品責任之

關於違法性及可歸責性之舉證責任減輕原則，亦適用於公害事件；

                                                   
208 Engels, aaO. (Fn. 12), S. 181. 
209 值得思考者係，對於大哥大基地台或高壓變電所是否於居民身體有損之因果

關係證明，能否有舉證責任減輕之適用，在我國是否應斟酌具體情形，參考

鑑定意見中所評估之蓋然性，在一定條件下，對於因果關係之認定為友善於

被害人之作法，乃現今及爾後所須面臨之問題。 
210 理由或如Walter所言係因要該當表見證明之一般經驗法則並不容易，對於典型

事象經過之要件要求，造成表見證明之適用並不容易。Walter, Anmerkung zu 
BGH v. 16.12.1977 in NJW 1978, 419 ff., NJW 1978, 1158 f. 

211 關於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7條之具體內容，參閱姜世明，同註37，頁239以
下。 

212 BGHZ 92, 14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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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因果關係之證明，並指出應注意是否有舉證責任轉換或民事

訴訟法第二八七條等舉證責任減輕制度之適用213。惟其亦未明示

表見證明之適用，而改以尋求其他舉證責任減輕方式解套。 
基本上，表見證明之適用領域乃以在未遵守污染排放界限值之

情形特別顯著，例如，某農夫主張其鄰地工廠，因不合法之鉈排

放，而應對其牛隻損害負賠償之責214。其中，尤其於鄰地存在數

汙染者時，表見證明之運用，於被害人特具實益；亦即，若其中僅

一工業主逾越污染排放界限值，即具損害係因之產生之表見證   
明215。據此，表見證明於存在可能之污染多數時，唯於確定其一

有違反行為義務，例如逾越污染排放界限值時，對之乃有適用之可

能216。另一事例則為某一醃黃瓜企業主，主張其所醃漬黃瓜遭腐

蝕，係因被告水廠之水氯化所致。雖被告抗辯該黃瓜防腐失效，係

非關水氯化之其他因素所致，或因不乾淨之瓶罐所造成云云。聯邦

最高法院仍就因果關係，運用表見證明對原告舉證責任予以減   
輕217。另如工廠排放於下水道之毒物與某事件中毒死魚之毒物相

                                                   
213 Vgl. Engels, aaO. (Fn. 12), S. 185. 
214 Gawlik/Michel, Umwelthaftung und Umwelthaftpflichtversicherung, 1997, S. 58. 
215 Gawlik/Michel, aaO., S. 58. Schwabe認為於公害責任領域，因對因果關係之知

識太少，且其他事象經過之可能性甚大，因此表見證明之適用，頗具其侷限

性，Vgl. Schwabe, Emission, Immission und Schadensersatz, VersR 1995, 379. 
對表見證明於公害事件之適用之批評，vgl. Steffen, Verschuldenshaftung und 
Gefährdungshaftung fuer Umweltschaeden, NJW 1990, 1817, 1821. 不同見解，

vgl. Hager, Umweltschäden-ein Prüfstein für die Wandlungs- und Leistungsfähig-
keit des Deliktsrechts, NJW 1986, 1967 f.  

216 Schimikowski, Der praktische Fall im Umwelthaftungsrecht, ZfS, 1994, 195. 其認

為即使設置符合規定運作，表見證明之適用亦屬可能，Schimikowski, aaO., ZfS, 
1994, 194. 其他見解，OLG Köln VersR 1993, 894 ff. 

217 BGHZ 17, 19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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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亦有表見證明之適用218。 
應注意者係，表見證明於公害事件之運用，仍具其侷限    

性219。因公害事件之本質具特殊性，某程度上可謂較難以成立一

所謂典型之事象經過；且公害損害，經常乃屬於新種類之損害，因

而較難以構成一表見證明所需之經驗法則220。在適用表見證明於

公害事件時，尚應注意此一特性221。而此情形，應即為德國實務

上另闢蹊徑為被害人減輕舉證責任之原因 
產品責任 

在德國，若暫且不論其已立法將產品責任明文規定為無過失責

任222，就產品責任而言，其向被認為係對於被害人為舉證責任減

輕所應克服之領域，例如實務上曾對於產品製造人之可歸責性問

題，為對於被害人舉證責任加以減輕，而認為在產品製造人有違反

監督及警告義務時，應有舉證責任轉換之適用。同時，表見證明對

於因果關係之證明，亦有適用之可能，例如在違反意外防免之法規

時，若典型之危害可能性被實現；或依生活經驗該法益侵害應係藉

由該被確認之產品瑕疵所造成，亦有其適用餘地。另若產品之製造

瑕疵已被確認，而該瑕疵於上市時已存在，則被害人損害之發生，

於此亦可認為係符合典型事象經過223。  

                                                   
218 Schneider, aaO. (Fn. 8), Rn. 661. 
219 Klimeck, Beweiserleichterungen im Umwelthaftungsrecht, 1997, S. 60 m. w. N. 
220 Klimeck, aaO., S. 60 m. w. N. 
221 公害事件涉及利益衝突，資本家與一般公民利益間、經濟發展及個人權利保

障間等相關問題，在此糾葛。其是否在政策面之外，尚給予法官能對於此類

事件有平衡各方利益之空間，則成為法官在處理此一問題時之潛在考慮因

素。 
222 相關規定及該法究係採無過失責任或危險責任之論爭，參閱姜世明，同註

37，頁460以下。 
223 Engels, aaO. (Fn. 12), S. 17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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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責任範圍有部分經驗法則被實務所承認，例如，若存在

某一大量同時發生之特定類型傳染病，應即顯示存在一共同感染

源。若在所有之發病地，有一特定之產品被使用，如某類牛奶或疫

苗等，則感染源即幾近可被視為存在於該產品中224。又若發病與

飲食於時間上具關聯性，且該病係於同在某遭質疑之餐廳用餐之多

數顧客所發作，應認已具有該飲食已被黃疸病菌侵襲之表見證   
明225。此在肝炎之飲食傳染雖亦有類似問題，226但在聯邦最高法

院BGH NJW 1982, 2447 ff.貝類案（BGH NJW 1982, 2447 ff.）中，

聯邦最高法院卻採較保守之見解，在此案中原告主張被告餐廳提供

之貝類係肝炎可能帶原者，因餐廳未適當處理，造成肝炎傳染，包

括原告在內，另同時期在該餐廳飲食者所舉五十人中有三十人感染

此疾。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此案中並不能適用表見證明，因A型肝

炎感染途徑眾多，並非單一，但其亦強調若原告已舉出眾多平行感

染之證人，此一間接證明是否尚不足法院認定事實所需之蓋然性，

原審就此似有所忽略。此見解似有意以證明度降低方式解決被害人

之證明困難問題227。 

                                                   
224 BGH VersR 1954, 100. Vgl. auch BGH NJW 1969, 269, 274（雞瘟事件）。 
225 OLG Frankfurt/M. NJW 1995, 2498. 
226 關於傳染病案例，尚可舉蜜蜂案例（OLG Frankfurt NJW 1985, 2425 f.）在該

案例中，原告主張被告蜜蜂顧客協會及邦政府自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地進口

某蜜蜂進行實驗，而該蜜蜂有特別之傳染病，在1977年以前德國蜜蜂並無該

疾病發生過，原告在被告附近養殖蜜蜂，卻遭該傳染病感染而死亡殆盡，因

而請求損害賠償。聯邦高等法院認為在此案中有表見證明之適用，因原告蜜

蜂原先並未染病，而被告之蜜蜂染病，且未有其他事象經過之嚴肅可能性被

主張。若依動物於感染期間與另一被感染動物甚為接近時，其被另一動物感

染之事實認定，依經驗法則應可謂已具典型性。Vgl. Engels, aaO. (Fn. 12), S. 
144. 

227 Vgl. Engels, aaO. (Fn. 12), S. 140 ff. 實務上部分見解對於表見證明之運用，有

時會與證明度降低發生混淆，例如屋頂火災案中（BGH VersR 1975,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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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某汽車之瑕疵，即使於適當之駕駛，亦將造成某特定

種類之意外事故時，則某一實際發生之意外，亦得顯示一典型之事

象經過228。如若在屋內，除四基督降臨節蠟燭外，並無其他生煙

器具，且該蠟燭經實驗確會生煙，而被告又不能指出有何其他造成

損害之來源，於此，亦應有表見證明之適用229。若油工廠將有毒

之油上市，對其業務執行之可歸責性亦有表見證明之適用230。若

將啤酒立即開罐飲用，則對於該酸腐啤酒與被害人發生胃炎之間可

利用表見證明認定之231。 
而對醫藥品責任而言，僅在確認某一項藥物在依規定使用下有

某危害作用，則若某病人服用後立即發生該症狀，可依表見證明認

定該症狀係因服用該藥物所致232。但對於瑕疵指示與法益損害間

之因果關係證明，則較少可利用舉證責任減輕制度者。其例外情

形，如醫師對於其所知藥物完全不知新專業知識或在藥物包裝內附

說明紙條而未正確指示醫藥使用方法者，則另當別論233。 
應注意者係，實務上對於表見證明於產品責任程序之適用， 

所持見解其實並非寬鬆，例如在所謂火雞飼料案（Putenfutter-

                                                                                                                        
f.），對於是否係六、七十公尺外工廠煙囪之火花造成原告之房屋遭燒毀，聯

邦最高法院認為自該風向及風速與附近亦發生火災等情事，認為有表見證明

之適用，但其評估之經驗法則乃多數學者所認為係較類似於證明降低者。Vgl. 
Engels, aaO. (Fn. 12), S. 132 f. 對類似火災案例，聯邦最高法院於另一案

（BGH VersR 1991, 460 ff.）中卻持較保守之見解。 
228 BGH VersR 1971, 80. 
229 LG Lübeck, VersR 1993, 1282, 1283. 
230 BGH VersR 1953, 242. 
231 BGH VersR 1961, 153. 
232 Kullmann, Aktuelle Rechtsfragen der Produkthaftpfkicht, 4. Aufl., 1993, S. 144. 
233 Kullmann, aaO., S. 144 f. 對於律師而言，若其給予當事人錯誤建議，則對於委

託人之損失亦有因果關係表見證明之適用。Schellhammer, aaO. (Fn. 60), Rn. 
521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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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234中，原告之火雞在餵食被告新配方飼料後，發生癱瘓及食

慾不振，部分火雞且發生死亡之結果，而在停止食用後，該症狀即

被改善，此一情形且經邦農業部實驗證實。聯邦高等法院認為依生

活經驗應可為事實推定，亦即該瑕疵已在輸出時存在，而在被告領

域內發生。但此一類似於表見證明之事實推定論理，卻未獲聯邦最

高法院贊同，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此並不存在表見證明所需之經驗

法則，尤其在無法排除該飼料係運出工廠後始被污染之情形時，更

難認為有此經驗存在。此一見解著重在對於其他污染可能性之未排

除，對於被害人之舉證不利益勢將加劇。另在汽水瓶案（Limon-
adenflaschen-Fall）235中，原告主張被告生產之汽水，自飲料箱中

取出時發生爆炸，爭點所在係是否於瓶罐上有裂縫或係因較高之內

壓所致？而其瑕疵係上市前在工廠時即存在或係屬嗣後發生之瑕

疵？邦高等法院認為不能排除係產品運出工廠後始發生該瑕疵，故

認為不符合表見證明之要件。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原告雖應舉證被

告可能且可被期待採取措施排除瓶罐之爆裂，否則乃違反交易安全

義務之事實；而若就此已成功舉證，則基於交易安全義務違反，對

於爆炸原因之不明之舉證責任應轉移由被告負擔。但若被告能證明

係出廠後發生損害之高度蓋然性，即難認為有表見證明之適用。在

此案中，聯邦最高法院乃以較模糊之舉證責任減輕至舉證責任轉換

作為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減輕方式，但在用語上卻引用表見證明

之要件用語，某程度上容易造成混淆236。 
其 他 

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理論上並不限於前開案件類型，其適用

                                                   
234 BGH NJW 1987, 1694 f. 
235 BGH NJW 1988, 2611 ff. 
236 Vgl. Engels, aaO. (Fn. 12), S. 17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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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如何之問題，其重點乃在於是否存在一可稱為典型事象經過之

經驗法則，例如在海難事件中，若有一在靜止輪船旁駛過之引水船

突然偏離航道而撞上該輪船，則依表見證明可認為因該引水船係撞

及靜止之船舶，應具有可歸責性237。又若船舶航行違反被承認之

航海學規則，使用錯誤之航道，依表見證明亦可認為船舶引導有可

歸責性238。另如拖船隊之附隨小船若脫隊航行，依表見證明亦可

認為該小船可歸責地未依規定航行239。 
而在失火案中，通常若被告違反火災防治法規時，對於火災之

發生即會被依表見證明被「推定」 240。但在焊接工作案件

（Schweißarbeiten-Fall）241中，在二樓為焊接工作，底層儲藏室發

生火災，邦高等法院認為無表見證明之適用，因火災地點非在二

樓，並不存在當然可推論係二樓焊接工程造成底層火災之經驗法

則。聯邦最高法院雖認為邦高等法院對於表見證明之見解不正確，

但實質上卻係以證明度降低方式處理此一問題，因就整體案例而

言，其因果關係之有無，確實難以令法官形成確信，但因其他起火

原因並未被具體主張及舉證，基於其違反防免火災法規及空間上存

在之關聯性，可認為有因果關係存在242。但實務上亦有認為若起

火地點緊鄰焊接地，可逕依表見證明認定其因果關係者243。甚至 

                                                   
237 Vgl. Kollhosser, aaO. (Fn. 69), S. 60 m.w.N. 
238 Vgl. Kollhosser, aaO. (Fn. 69), S. 60 m.w.N. 
239 Vgl. Kollhosser, aaO. (Fn. 69), S. 60 m.w.N. 
240 BGH VersR 1963, 835 ff. 
241 BGH VersR 1984, 63 ff. 
242 Vgl. Engels, aaO. (Fn. 12), S. 81 ff.  
243 BGH VersR 1963, 142; BGH VersR 1980,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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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若該火災係發生在焊接工作結束後數小時者，亦有表見證明之適

用244。 
對於意外防免法規之違反，其類型固包括違反作為義務或違反

不作為義務者，在火災案中通常乃係違反不作為義務，但亦有可能

係違反作為義務者，例如跌落案例中，通常乃涉及作為義務。就作

為義務而言，實務上有認為應確定符合如有該作為即可防免損害發

生之要求始可，不可僅具可能性而已245。但實務上亦有強調若違

反該法規，而該損害之防免適為該法規之立法目的，則因果關係即

有表見證明之適用246。尤其係該保護法規乃為抵抗某一典型危害

可能性者，更足以該當之247。 
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Schneider著作中有頗多舉例，在此略引

用其部分，用供參考248：若在意外事故發生後發現物件遺失，

若能證明意外發生前該物件尚存在（占有）者，則可依表見證明認

定係因此一意外造成該物件遺失（OLG München VersR 1979, 
1066）；某一外國婦女被以較其他男同事低之薪資僱請，實務上

認為對於存在性別歧視待遇亦有表見證明之適用（BAG BB 1973, 
728）；若陷於高度酒精影響之下使用某一電梯間，因其側面窗

戶不牢固以致摔傷，對於被害人而言，亦可適用表見證明而被認定

為與有過失249；無明顯原因自一剛完成十一週新建築之屋頂斷

                                                   
244 BGH VersR 1963, 657. 
245 BGH NJW 1984, 432, 434. 對於下屬工作疏失，原則上不能認為可以表見證明

認定其長官有監督或告諭之疏失。Schneider, aaO. (Fn. 8), Rn. 452. 
246 BGH NJW 1987, 2445, 2446. 
247 Vgl. BGH NJW-RR 1986, 1350. 
248 Schneider, aaO. (Fn. 8), Rn. 402 ff. m.w.N. 另Schellhammer於其教科書中亦舉頗

多事例，可供參考，vgl. Schellhammer, aaO. (Fn. 60), Rn. 520 ff. m.w.N. 
249 Schneider, aaO. (Fn. 8), Rn. 439 m.w.N. 樓梯無扶手亦對於因果關係有表見證明

之適用，Schellhammer, aaO. (Fn. 60), Rn. 521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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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一大塊，可依表見證明認為係可歸責地瑕疵設計（BGH VersR 
1958, 107）；混擬土品質明顯低於規定者，則依表見證明可認為

係因該混擬土製作之監工品質瑕疵造成250；屋頂之設計係基於

錯誤統計數據估算者，其後該屋頂因風暴被毀，可依表見證明認為

該設計瑕疵亦為造成原因（BGH VersR 1965, 812）；就保險事

故之縱火故意是否亦有表見證明之適用，因其涉及個別意思決定，

本質上難以該當所謂典型事象經過之要求。但理論上，若基於生活

經驗，其具體情況已具習慣上一般特性，以致個別關係因素已退居

其次，則應亦有表見證明之適用。但聯邦最高法院對此持較保留之

見解，聯邦高等法院亦僅少數判決依其個別情形而持肯認見解   
者251；旅館樓梯地毯之邊樁脫落而造成隆起，使用該樓梯跌倒

者，依表見證明可認定係因該地毯瑕疵狀況所造成（BGH VersR 
1965, 594）。但若單純自樓梯摔傷，即使係八歲小孩，若較可能係

因使用者不注意所致，就因果關係之認定則並無表見證明之適   
用252；房屋潮濕及出現裂縫，依表見證明可認為係出租人具可

歸責性之瑕疵253；該當保護法規要件時，而其結果發生乃該法

律所欲防止者，依表見證明可認為該結果與義務違反間之因果關 
係254；對於自殺意圖，是否有表見證明之適用，因涉及個人意

                                                   
250 Schneider, aaO. (Fn. 8), Rn. 498 m.w.N. 
251 Schneider, aaO. (Fn. 8), Rn. 517 ff. m.w.N. 對於保險事故中關於竊盜強盜部

分，要保人通常須依賴間接證明方式，其所陳述應包含至少可構成竊盜之最

低度事實，經由對外界事實之主張及舉證作為請求理賠之依據，實務上並認

為若僅提出報案證明，並不足夠。尤其若係對是否遭竊乃違反要保人意思之

事實有所懷疑時，更無表見證明利用之可能。Schneider, aaO. (Fn. 8), Rn. 521 
f. m.w.N. 

252 Schneider, aaO. (Fn. 8), Rn. 535 m.w.N. 
253 Schneider, aaO. (Fn. 8), Rn. 608 m.w.N. 
254 Schneider, aaO. (Fn. 8), Rn. 634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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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決定問題，頗具爭議。實務上肯否見解並陳，尚無定論255。 

三、作 用 

表見證明係屬於證據評價之範圍，若認為某一待證事實有表見

證明之適用，法院在認定事實時，即可在證據評價範疇，亦即在心

證形成過程中加以作用，其目的則係使法院能認為該待證事實可藉

由表見證明達到可被認為已被證明之狀態，亦即已達到法官完全確

信之狀態256。 
雖有將表見證明稱為蓋然性證明者，但基本上表見證明非僅為

蓋然性證明（Wahrscheinlichkeits-beweis）而已，實則，其已要求

法官之完全確信；即其乃如其他證明一般，法院應就待證事實形成

完全確信。本文認為，此時，嚴格而言，其與一般藉由直接事實或

間接事實推斷主要事實之證據評價似仍有些微差別，或可謂其於後

者原則上乃係要求法官心證度應到達證明度之要求，而在表見證明

之所謂已達被證明狀態，亦即其所謂法官已達完全確信者，實乃藉

由一較強之經驗法則而作事實推論，可謂係抄捷徑式之認事方   
式257。 

表見證明並非舉證責任轉換，在某事件中適用表見證明，當事

人間關於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之歸屬並未轉換，即其證據提出負擔亦

未被轉換258。若法院認為某事實僅存在蓋然性時，其如尚未就之

                                                   
255 Schneider, aaO. (Fn. 8), Rn. 635 m.w.N. 對自殺、爲詐領保險金而縱火及惡意等

持否定見解者，vgl. Zöller/Greger, aaO. (Fn. 38), Vor § 284 Rn. 31 m.w.N.  
256 但學者亦有反對就表見證明之適用強調法官之完全確信者，Grunsky, aaO. (Fn. 

26), S. 453. 
257 某程度上已容許法官壓制部分存在之懷疑，Grunsky, aaO. (Fn. 26), S. 453. 
258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64; Thomas/Putzo, ZPO, Kommentar, 27. Aufl., § 

286 Rn. 13. 對於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之舉證責任減輕而言，在表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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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確信，則表見證明即被視為未提出，負舉證責任者仍應負就待

證事實提出完全證明之義務。應注意者係，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

例如車禍意外，若法官已相反地能確認單純係因被害人過失造成該

損害，而與被告無關，則原利用於被告之表見證明規則，即無適用

餘地259。 
受表見證明不利負擔之當事人，為駁斥表見證明，得經由陳述

及證明可令表見證明呈現衰敗之情況，以動搖法官之原已形成之確

信260。依實務判決之通見，表見證明既非屬有利於舉證責任義務

人之舉證責任轉換，則為求駁斥表見證明，並不須為「相對部分證

明 （ Gegenteilbeweis ） 」 261 ， 而 僅 須 提 出 「 反 證 （ Gegen-
beweis）」即可262。但若表見證明之適用包括多數因果關係或可歸

                                                                                                                        
中，某程度上係減輕其證據提出（舉證），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36. 亦即，已確認存在表見證明之前提要件，對待證事實之證明而

言，即不需更進一步之證據，Zeiss, Zivilprozessrecht, 9. Aufl., 1997, Rn. 456. 
259 Schneider, aaO. (Fn. 8), Rn. 420. 
260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63. 有學者特別強調表見證明之反證主要作用係

「動搖」，亦即表見證明係可動搖者，而認為其可謂係間接證明之弱勢兄

弟，Schellhammer, aaO. (Fn. 60), Rn. 518. 
261 Hoffmann, aaO. (Fn. 91), S. 73; Schlosser, aaO. (Fn. 4), Rn. 370; Jauernig, 

Zivilprozessrecht, 28. Aufl., 2003, S. 211; Musielak/Stadler, Grundfragen des 
Beweisrechts, 1984, S. 94. 相對部分之證明，須使法官形成確信，但反證者，

僅須達動搖本證之心證之程度即可。在舉證責任轉換時才須要求對於相對部

分之證明，惟其係屬本證，且須使法官對之形成確信者。因表見證明非舉證

責任轉換，因而不須使法官對表見證明所證明之事實不存在（相對部分事

實）形成確信，Prölss, aaO. (Fn. 2), S. 33. 
262 Arens/Lüke, Zivilprozessrecht, 6. Aufl., 1994, Rn. 281; Sautter, aaO. (Fn. 67), S. 

72. 此在奧地利之通說亦同此見解，Fasching/Rechberger, aaO. (Fn. 119), Rn. 
64. 若待證事實係可歸責性要件事實，相對人欲反駁表見證明，其不須證明

「無可歸責性」之事實，而係以提出存在其他非典型事象經過方式反證之。

Zeiss, aaO. (Fn. 258), Rn.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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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性之可能性者，相對人須對於所有可能性以反證均加以排除始   
可263。 

但應注意者係，雖反證者並不須使就待證事實之相對（相反）

部分使法官形成確信，但其對於其所主張有嚴肅之可能性可認為存

在其他異於典型事象經過之其他事象經過之事實，就此一相對人之

反證過程，其對此事實主張仍應使法官形成確信264，不能僅具可

能性而已265。亦即，其須主張某一具體事實，並使法官對該事實

存在發生確信，而據該事實可使認為有一背反於典型事象經過之其

他事情發展經過之嚴肅可能性存在266。一般認為其乃應就法官基

於一般有關典型事象經過之經驗法則所獲得之心證，以說明及舉證

其存在例外非典型事象經過或有其他非典型事象經過之重大可能性

之方式駁斥之。若相對人可為如此反證，則回復至原舉證責任分配

狀態267，亦即原應負舉證責任一造當事人即應繼續舉證以令法官

對該待證事實形成確信始可。例如B在黑夜中撞上K未亮燈之汽

車，K對事發細節無法舉證，此時可依表見證明認為係因B有可歸

責駕駛行為所致；但B可提出其他非典型事象經過或其他原因進行

                                                   
263 Sautter, aaO. (Fn. 67), S. 72. . 
264 亦即，經由對此嚴肅可能性之基礎事實之確信，進而對於原對本證待證事實

所形成確信發生動搖之效果。但在此非指相對人須證明該背反常軌之事象確

實已經發生，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36; Schneider, aaO. 
(Fn. 8), Rn. 342. 

265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36;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64. 不可僅主張具理論上可能性而已，例如對於游泳池溺斃若存在因水深所

致之表見證明適用性，被告若主張被害人有可能心臟病而死亡，就此須為證

明。Prölss, aaO. (Fn. 2), S. 33 f. 
266 MünchKomm-ZPO- Prütting, aaO. (Fn. 52), Rn. 65.  
267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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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證活動268。或如撞上人行道之司機可以主張道路上有一攤油或

因一小孩突然衝向車道等事實，作為推翻原認定其具可歸責性之反

證269。又如，若某司機駕車撞上路樹，依表見證明認定其應有可

歸責性，此時該被告駕駛可以提出反證以動搖該法官之完全確信之

心證，其方式為主張其有一未明之腦瘤，當時可能因此而突然造成

意識障礙所致。但其對於當時確實有此一意識障礙發生，卻不須證

明之270。對於「確實」因此意識障礙而造成事故之事實，並非反

證活動所要求者。 
此外，對於表見證明之運用與反證，尚可舉例如下情形，例

如：原告在二樓開設商店，被告在一樓開設飯店及在地下室開設

酒吧，於某日夜間在地下室發生火災，二樓因煙燻而造成商品損

害，原告據此請求損害賠償。此時，原告若主張因火源係在地下室

塑膠桶，而其中有燃燒物造成。此時若認為有表見證明之適用，被

告可以係因在起火點附近電線短路造成，而動搖原表見證明之適用

結果271。若原告主張其在被告某牙醫處治療，誤吞神經針頭，

造成喉嚨受損，對原告而言，有一足以該當適用表見證明之經驗法

則，亦即：「若牙醫於手術時使用一未牢固神經針頭，病人有誤吞

該針頭情形，則可依表見證明認為牙醫有可歸責性。」此時，若牙

醫僅抗辯其係依一般牙醫實務規則要求，則無法阻卻其可歸責性。

此時牙醫之抗辯方式，可能選擇方式包括：主張其未使用未牢固針

頭，或以其他事象經過方式動搖原告主張之表見證明，例如當時僅

進行牙結石去除工作，未進行牙根治療。如此，舉證責任將因此回

                                                   
268 Vgl. Zimmermann, ZPO-Fallrepetitorium, 5. Aufl., 2004, S. 134. 
269 對此事實則應使法官形成確信，Musielak/Stadler, aaO. (Fn. 261), S. 93. 
270 Schilken, aaO. (Fn. 67), Rn. 498. 但本文認為此時至少應對於有腦瘤存在加以

證明，較為合理。 
271 Schellhammer, aaO. (Fn. 60), Rn. 519 Lösung F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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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至原告處272。對於酒醉駕駛之表見證明之反證，被告欲動搖

該表見證明，不能僅以該意外即使在清醒情況下亦會發生之抽象可

能性主張作為反駁依據，而須證明具體事實，可用以說明清醒者在

該情形即使盡注意注意義務，亦無法掌控當時危險情況者，如此乃

為成功之反證273。 

四、法律審之審查可能性 

對於事實審關於表見證明之適用，能否為法律審所審查，此乃

涉及對於表見證明性質之理解及第三審功能界定之問題。對於表見

證明之性質，德國通說認為係證據評價性質，如此，若認為法律審

可對於事實審關於表見證明之適用加以審查，則是否造成對於自由

心證主義之破壞，此乃德國學理上爭議重點之所在。而第三審之功

能若被界定為法律審，而不及於事實，則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其

既係為使法院形成確信，主要作用係發生在認定事實之範圍，對於

表見證明適用之審查是否會造成等同對於事實審之事實認定之審

查，此乃學理上待克服之問題。對於第三審如何與事實審之功能相

區隔，一則涉及立法政策問題，二則涉及實務家之操作與理解。若

實務家多強調個案及實質正義之實現，則對於法律審（第三審）功

能論之理論與實際，難免會存有一定之認知與現實之落差。就此一

問題，擬另文討論。在此，擬僅就德國關於表見證明於法律審之審

查可能性之見解，為約略之研析。 
基本上，對於自由心證之承認，固為民事程序法之基本原則，

但其所謂自由，並非絕對之自由，其並不應容許恣意之裁判274，

                                                   
272 Schneider, aaO. (Fn. 8), Rn. 347 f. 
273 Schneider, aaO. (Fn. 8), Rn. 429 m.w.N. 
274 Vgl. Hoffmann, aaO. (Fn. 91), S. 135; Prölss, aaO. (Fn. 2), S. 36. 此自由仍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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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運作仍應受一般經驗知識為內在之限制275。若法院違反此一限

制，即屬違反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八六條規定（按：類似於我國民

訴法第二二二條第一項），屬於裁判違法，但非如部分論者所稱係

違反被認為係充當法官法之法規範（Rechtsnormen）276。學者有認

為法律審對於經驗知識之運用，無論係在表見證明或間接證明，均

有審查之權力277。就此，學者認為可審查者包括：是否原審遵守

一存在之經驗法則？是否正確地運用該經驗法則？是否正確地認識

該經驗法則蓋然性程度？是否對於證明所需之證明度有正確估   
計278？另有認為在證據評價時，對於是否違反程序規定或對合法

性（包括經驗法則）是否錯誤地肯認或否定或錯誤地運用，均係法

律審之審查範圍279。Prölss指出對於事實審於經驗法則之運用，法

律審可審查如下項目：其一、若事實審法官依已確認之事實依經驗

                                                                                                                        
據法則之規制，Kollhosser, aaO. (Fn. 69), S. 99. 

275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773. 又認為經驗法則係事實審之

自由心證權限，係事實問題之見解，在德國1960年代即已屬少數見解，vgl. 
Prölss, aaO. (Fn. 2), S. 36. 

276 Vgl.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Fn. 50), S. 773 m.w.N; MünchKomm-
ZPO-Prütting, aaO. (Fn. 52), Rn. 66; Hoffmann, aaO. (Fn. 91), S. 134 m.w.N. 經
驗法則是否為法規範，在德國有不同見解，但以否定見解為主流見解。對早

期肯定見解之批評，Prölss, aaO. (Fn. 2), S. 36 ff. 另關於表見證明是否對於證

據評價加以限制之問題，Kollhosser與Hainmüller有不同見解，vgl. Engels, aaO. 
(Fn. 12), S. 71 m.w.N. 

277 Musielak/Stadler, aaO. (Fn. 261), S. 94. Vgl. auch Engels, aaO. (Fn. 12), S. 72. 但
運用於間接證明及表見證明間之經驗法則，其強度容有不同，是否於間接證

明中之經驗法則，均宜納入第三審之審查範圍或如何納入其審查範圍，容另

文評估。 
278 Musielak/Stadler, aaO. (Fn. 261), S. 94. 但對於經驗法則之蓋然性之審查，其作

用之界定，可能導致影響其與自由心證間之緊張關係。就此，尚待釐清。 
279 Pawlowski, aaO. (Fn. 140), S.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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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可認為其可認定某特定事實時，法院卻未對該特定事實以加以

確認；其二、法官對事實之確信係基於一不存在之經驗法則；其

三、法官依某經驗法則對待證事實形成確信，但該經驗法則因反證

程序應已被排除，卻仍依據表見證明認定事實者；其四、對於原應

運用之經驗法則，誤以為相對人提出其他抽象反於典型之事象經過

可能性後，即可不予適用者280。 
德國實務上認為是否存在表見證明，係法律審審查之範圍，但

應基於第二審所認定之事實為之。若第三審認為事實審違反對於表

見證明之要求，則應廢棄原判決，並發回原法院281。實務判決乃

多以「事實審法院對表見證明原則有所誤解」或「存在典型事象經

過，而事實審法院卻未利用」為理由，廢棄原判決282。學者乃有

舉義務違反行為之表見證明類型加以說明者，例如若事實審已確認

某一義務違反行為，但法官卻又認為其尚不能形成個人確信，因此

駁回原告之訴，理由中未說明被告有何反駁理由提出。如此，法律

審即可認為原審判決違反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八六條規定，廢棄原

判決發回原法院。原法院即應接續就被告是否提出可以動搖之反證

加以調查及判斷。對於是否該反證已足動搖事實審依表見證明所已

形成確信，則屬自由心證之範圍。法律審其後僅能就被告是否有主

張一背反表見證明之經驗法則之嚴肅可能性及其是否已合法地被審

究加以審查283。 

                                                   
280 第三種係不應用而用，第四種係應用卻誤未用之，Prölss, aaO. (Fn. 2), S. 37. 
281 Baumgärtel, aaO. (Fn. 3), Rn. 271. 
282 Vgl. Kollhosser, aaO. (Fn. 69), S. 93 m.w.N.; Hoffmann, aaO. (Fn. 91), S. 133. 
283 Hoffmann, aaO. (Fn. 91), S. 135 f. 其且認為被告之主張是否已合適作為證明背

反典型可能性之事由，亦為審查之範圍。Hoffmann, aaO. (Fn. 91), S. 136. 聯邦

最高法院亦將此一反證程序中，被告所提主張是否已足動搖本證，事實審是

否正確地在反證程序中認為已足以將其原確信動搖為判斷，作為法律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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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若第三審介入之方式係以事實審忽略經驗法則或錯誤

運用之或誤認不存在之經驗法則為存在284等事由作為審查理由，

理論上應屬較無爭議。在適用上，例如對於是否撞上路樹及是否酒

醉，其乃事實認定問題，非法律審之審查對象。但對於該程度之酒

醉與事故之發生有如何之蓋然性經驗法則，其是否符合表見證明之

要求，則為第三審之審查對象。 
在表見證明之適用中，若該所謂經驗法則非屬得適用表見證明

之較高蓋然性經驗原則，而屬較低蓋然性之經驗定律或經驗，則除

非實務有創設新類型表見證明之要求，否則，其適用亦屬具有違法

性。亦即對於表見證明之內涵（相關要件之要求），事實審有無誤

認，對於該經驗法則是否即為表見證明所得運用之經驗法則蓋然性

強度者（例如是否屬於經驗原則），此涉及經驗法則有無誤用之問

題，似均應列為法律審之審查範圍。但若如德國部分判決中所謂係

以「事實審所考慮之經驗法則對於真實確信之形成，並不足夠」云

云作為理由285，其用語即易造成爭議，其即涉及對於經驗法則之

蓋然性強度審查之問題。基本上若將經驗法則之蓋然性強度審查理

解為係對於法官在適用間接證明時，於某一間接事實推斷前階層間

接事實或主要事實時所用經驗法則對於事實推斷之貢獻度，此部分

若容許審查，甚易有干預事實審自由心證之危險，亦因此德國聯邦

最高法院亦認為對於經驗法則於事實有無心證之形成所具有或大或

小之蓋然性，其涉及證據價值問題，應由事實審法院判斷，法律審

不能加以審查286。但若將所謂經驗法則強度之審查，置於表見證

                                                                                                                        
對象，vgl. Kollhosser, aaO. (Fn. 69), S. 94 f. m.w.N. 

284 Hoffmann, aaO. (Fn. 91), S. 136. 
285 Vgl. Rommé, aaO. (Fn. 13), S. 144 m.w.N. 
286 Vgl. Rommé, aaO. (Fn. 13), S. 145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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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一般證明活動時所用經驗法則強度之區別範圍以觀，若事實審

因對於經驗法則之強度判斷錯誤，誤以為此一已足用以適用表見證

明之較高蓋然性經驗法則乃係僅具有低蓋然性者，而使之僅納入間

接證明中判斷，則此一經驗法則之強度評估已涉及對於表見證明法

則之誤用，似非不能認為其係法律審所可審查者287。 

肆、對我國實務見解之評估 

一、基本觀察 

基本上，企圖自我國實務上見解找尋表見證明之直接、單純適

用案例，並不容易；至少在實務判決中明示其單純適用表見證明之

制度，而為詳細論證者，較難尋獲。對此現象，本文認為可能有如

下原因：其一、我國學說對於表見證明之研究，尚屬有限，實務家

因缺乏足夠參考資料，或因未能對於學說見解心領神會，以致不敢

貿然使用。其二、我國實務上對於證明度之理解，於個案適用時，

未必均有明確取向或意識，因而對於表見證明之利用亦會發生阻礙

性效果。其三、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須對於經驗法則有適當之理

解，但我國學說對此可能尚未能提供實務家足夠之參考資料。其

四、經驗法則及表見證明之適用，須律師對此有充分認識及主張，

我國律師對於證據法知識之掌握，可能仍有不足。其五、對於間接

證明與表見證明間之區別，實務可能尚欠缺對此一問題之充分認

識，在實務上多以間接事實及間接證明處理如何認事之問題，其中

多少案例可能屬於表見證明之範圍，卻被以間接證明方式而認為當

事人已成功舉證，此部分即為重點及困難之所在。而所以致此，自

亦與對於證明度及本證、反證及證據評價等觀念之未予釐清有關。

                                                   
287 其他觀察，Rommé, aaO. (Fn. 13), S. 146 ff.  

−260−



       表見證明之研究 79 

 

九十七年八月 

其六、就我國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

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

者，不在此限。」此規定乃對於侵權行為之可歸責性要件關於舉證

責任轉換之明文288，則對於可歸責性部分，於此類情形，似無需

藉助於表見證明。尤其若在交通事故，以擴張所謂保護他人法規定

義之方式以減輕被害人證明困難，則在可歸責性部分，於交通法規

之違反，理論上，應存在被壓縮之可能。其七，對於民事訴訟法第

二八二條規定之解釋，我國論者多傾向解為間接證明之描述性條文

而已。但該條文既有舉證責任例外之意義，則將之視為表見證明之

法依據，應較有助於表見證明制度之發展。 

二、部分實務見解之評估 

我國實務上判決，對於表見證明之適用，其單純明示表見證明

之適用性者較為少見。為研究之合目的性，在此，擬以較寬鬆之觀

察角度，對於實務上部分案例，其認定事實過程中，勉強可認為已

慮及表見證明制度之法理基礎或考慮因素者，即予以介引評析，如

此，或能有助於爾後實務及學界對於此一制度觀察之深度。另對於

實務上有部分判決乃將表見證明與英美法上事實說明自己原則併合

使用者（例如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小上字第五號民事判決、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重訴字第六九七號民事判決等），提之

另文評估其制度異同。 

醫療事件 

在醫師民事責任事件中，我國近年來實務上多置放在對於消費

者保護法之適用性問題，直至醫療法修正施行後，乃將醫師民事責

                                                   
288 參姜世明，同註128，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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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回歸過失責任，但對於醫師民事責任程序中，如何減輕病人之舉

證責任，仍為學理及實務待發展之重點289。就表見證明而言，其

雖亦為醫師民事責任中舉證責任減輕方式之一，但實務上尚不多

見。 
就因果關係之認定而言，其較直接之事例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九十二年訴字第一二○二號民事判決，其指出：「按醫療契約（全

大腸內視鏡檢查涉及診斷，應屬醫療行為）具有特殊性、多樣性，

非屬法定典型契約，應視其性質分別適用不同法律規定，原告如主

張因醫療行為致受損害，無論依據債務不履行（加害給付）或侵權

行為法律關係，均須損害之發生與醫療行為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所謂因果關係，係以醫療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事實，依醫療行

為施行部位（解剖學）、醫學文獻或臨床統計上相同醫療行為發生

同種損害之可能性（蓋然性）、時間之因素（先後順序、損害發生

距離醫療行為長短）、是否以其他可能之因素介入等觀察判斷，通

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醫療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之

間，即有因果關係。而就因果關係無法確實認定時，如依前開證據

認系爭醫療行為發生損害之蓋然性甚高時，應予有因果關係之推定

（行為人仍可舉反證推翻，例如另有外力介入），如蓋然性甚低

時，應無因果關係之推定（原告可以舉證補強），方符合醫療事件

之本質。」此判決之論述方式，較符合表見證明之要件內容，其所

謂因果關係推定理論，若與典型事象經過之經驗法則結合，即可評

價為係表見證明制度之適用。 

公害事件 

對於公害事件中被害人之舉證困難，我國實務上亦有所意識，

                                                   
289 參閱姜世明，同註39，頁4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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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如何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則有不同之見解。例如台灣嘉

義地方法院八十九年重訴字第一五號民事判決認為：「被告等

（按：指被害人）僅須證明原告之廢輪胎保管場發生火災與其農作

物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已足，至於原告就其廢輪胎之保管是否已盡

防止火災發生之義務而無過失乙情，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舉證

證明，始符情理之平。」而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九年訴字第二○

一二號民事判決則認為：「被告經營五金熔解場，而有排放硫化物

之行為，惟其等是否於本件事故發生前之八十八年七月初即已停工

乙節，原告係受害之農民，並無相關資料可提出，反觀被告係企業

經營者，應能提供相關停工之證據資料可供審酌，是參酌前揭法條

及修正意旨，倘由原告就被告於何時停工乙事負舉證責任，將使原

告無法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及誠信原則，是應認被告應就其

等自八十八年七月已停工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二判決皆引民事

訴訟法第二七七條但書為據，前者對於可歸責性要件以舉證責任轉

換方式減輕被害人舉證困難之問題。後者似亦有此企圖存在。但對

於停工一節乃與被害人應負舉證責任之「加害行為事實」相對立，

被害人所應負舉證責任者乃「加害人有排放廢氣之事實」，而非

「被告於何時停工乙事」，關於有停工之事實，依一般舉證責任分

配原則似即可推論應由被告於反證程序中進行舉證。  
對於公害事件中，值得注意者係，有部分判決特別對於系爭事

件之特性加以著墨，論理上部分已類似於表見證明之考慮因素，但

其適用結果卻係類似於證明度降低者。例如在台灣桃園地方法院八

十九年訴字第七一七號民事判決中指出：「惟於公害訴訟案件，因

公害之形成原具有不特定性、地域性、共同性、持續性與技術性之

關係，其肇害因素常屬不確定，損害之發生復多經綜合各種肇害源

而湊合累積而成，被害人舉證甚為困難，若要求被害人與一般侵權

行為訴訟就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為相同程度之確切證明，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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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則而言，並不適當。如依情況證據之累積，就與關係諸科學的

關聯，能為無矛盾的加以說明，即應認為已有法律上因果關係之證

明，換言之，被害人對於因果關係存在與否之舉證，無嚴密的科學

檢證，只要達到蓋然性舉證即足，即只要有『如無該行為，即不 
致發生此結果』之某程度蓋然性即可290。查本件被告身體健康所

受之損害，多為呼吸道方面之疾病，有被告病歷在卷可按，而空氣

品質不良，乃造成人體各呼吸器官發生毛病之主要原因，此早經醫

學上研究證實，成為常識，參酌自由時報八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十

二月七日分別所載『焚化爐戴奧辛致癌負擔，我是美國二千六百

倍』、『防止戴奧辛污染全民都有責任』之內容觀之，足見焚化爐

所產生之污染（戴奧辛），確實對人體會造成危害，且被告均稱在

此之前並無類似之病症發生，顯見被告上開呼吸道方面疾病之發

生，與原告垃圾場、焚化爐所製造之污染源確實存有『如無該行

為，即不致發生此結果』之相當程度蓋然性，參照上開說明，即應

認有因果關係存在。」在此判決中，有趣者係其乃以報紙之報導作

為論理依據，較為特殊，是否妥當，容有再行考量之餘地。至於就

公害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法理分析，其固有適用舉證責任減輕機

制，但自其判決中所謂「依情況證據之累積」、「只要達到蓋然性

舉證即足」等語，似非採表見證明之觀點，而係傾向以證明度降低

之方式作為此類事件之舉證責任減輕機制。 
而在行動電話基地台案例中，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上字第九

三二號民事判決認為：「在公害事件由於公害之形成具有地域性、

共同性、持續性及技術性等特徵，其肇害因素常屬不確定，損害之

發生復多經長久時日，綜合各種肇害根源湊合累積而成，被害人舉

                                                   
290 類似蓋然性判決之證論，參曾隆興，公害糾紛與民事救濟，頁125所舉事例，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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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損害發生之原因，甚為困難，故被害人如能證明危險，及因此危

險而有發生損害之蓋然性（相當程度可能性），而被告不能提出相

反之證據，以推翻原告之舉證，即可推定因果關係存在，其主張因

公害導致身體、健康受損者，欲判斷因果關係是否存在，係以疫學

因果關係為判斷基準，即某種因素與身體、健康發生之原因，就疫

學上可考慮之若干因素，利用統計之方法，以『合理之蓋然性』為

基礎，即使不能證明被告之行為確實造成原告目前損害，但在統計

上，被告之行為所增加之危險已達『醫學上合理確定性』，即應推

定因果關係之存在，例如在醫學統計上，吸煙罹患肺癌之比例遠超

過未吸煙者，即可推定吸煙與肺癌因果關係存在。」此一判決中所

稱「因此危險而有發生損害之蓋然性（相當程度可能性），而被告

不能提出相反之證據，以推翻原告之舉證，即可推定因果關係存

在」等語，某程度與表見證明之理論具相容性，但因其強調蓋然性

及疫學之統計概念，而未以經驗法則作為論述依據，似與表見證明

制度仍有所不同。可慮者係，此一判決並強調：「原告主張其身

體、健康受損與某因素之存在有疫學上因果關係存在，仍應提出相

關統計數字以證明『醫學上合理確定性』存在，如未能提出合理之

統計數字，即難認已盡其舉證責任。」如此，對於基地台事件，基

地台附近住戶即使多人因癌症去世，因未能提出腦部病變與基地台

之電磁波之統計數據或醫學上合理確定性，即易遭敗訴，此一情形

是否合理，容有斟酌餘地。蓋電訊業者之營利行為，造成電磁波之

公害，對於人體於電磁波之影響，科學上仍多有未明確之處，住戶

個別對於電波之承受度及其因此病變之風險，均非科學於現今所能

完全解答，此等不明風險可否均要求被害人承擔291，而無啟動其

                                                   
291 例如台灣台北地方法院91年簡上字第675號民事判決即謂：「然電磁波與癌症

之關聯性為何，迄今仍無有力之研究證據可予釐清，換言之，電磁場是否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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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舉證責任減輕機制之必要，值得進一步研究。 
應注意者係，對於輻射鋼筋事件，實務則有較有利於被害人之

因果關係認定方式，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重上國字第一號民事判

決指出：「在輻射受害事件中，欲以自然科學方法闡明事實性因果

關係甚為困難，對於缺乏科學知識之一般人而言，殆屬不可能，此

於一般公害事件亦然。日本學說與實務為因應公害事件之舉證困

難，乃發展出優勢證據說、事實推定說等蓋然性因果關係理論。其

見解大都認為，在公害事件上，因果關係存在與否之舉證，無須嚴

密的科學檢證，只要達到蓋然性舉證即足，即只要有『如無該行

為，即不致發生此結果』之某程度蓋然性即可。其後並有所謂疫學

因果關係及間接反證說之發展。而援用疫學因果關係於公害賠償

上，其判斷模式即為：某種因素與疾病發生之原因，就疫學上可考

慮之若干因素，利用統計的方法，以『合理之蓋然性』為基礎，即

使不能經科學嚴密之實驗，亦不影響該因素之判斷。而美國毒物侵

權行為訴訟更有採『增加罹病危險』之標準以證明損害，換言之，

僅須證明被告之行為所增加之危險已達『醫學上合理之確定性』

（reasonable medical certainty），無須進一步證明被告行為造成原

告目前損害。」此一事件，法院乃依據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認定之

流行病學因果關係以認定被上訴人之損害及因果關係。惟此一判決

所採見解，在評價上仍較屬於證明度降低類型，而與表見證明乃求

諸個案上是否存在典型事象經過之經驗法則者，似仍有所區別。 

產品責任 

對於產品責任而言，我國已有消費者保護法等規範加以規範，

                                                                                                                        
實會導致癌症、影響人體健康，皆未可知。且科學研究每因研究對象、場地

等因素之不同而影響其結論。故上訴人以此即認系爭電器設備之電磁波確已

達到傷害人體健康之程度，實嫌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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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被害人之舉證困難已有相當程度之紓解292。對於因果關係之

認定而言，台灣台北地方法院88年重訴字第1073號民事判決曾認

為：「然被害人雖就此負舉證責任，然其本質上仍與商品或服務之

專業科技具有某些關聯，在學理上遂產生本於蓋然證據方法減輕被

害人舉證責任之說法，其大抵認為，得以本於統計學上之大樹法則

所成立之『疫學因果關係理論』，或本於外部間接情況證據之累積

以達到蓋然舉證之目的，而在日本立法草案上，則採取『同一結

果』之蓋然性因果關係舉證方法，其義為：消費者或第三人使用或

接受有缺陷之商品或服務，如其所生損害係屬同一者，即可推定該

損害即為商品或服務之缺陷所致，本院酌參上述理論，認為『同一

結果』之蓋然性舉證符合當事人之程序及實體利益，故在本件之情

形採取此一蓋然性標準。」此一見解，對於同一結果之蓋然性，是

否係屬典型事象經過者，未予究明，尚非嚴格意義下之表見證明制

度，可能較類似於個別表見證明或證明度降低理論。 

其 他 

在國際貿易事件中，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年國貿字第二七號

民事判決認為：「依國際貿易慣例，商業發票係出口商發給進口商

關於貨物明細、貨款清單之重要憑證，其上記載之出賣人

（SELLER）、買受人（BUYER）即係該國際貨物買賣契約之當事

人為常態，非契約之當事人為變態，依舉證責任轉換之原則，應由

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就此例外即商業發票記載之出賣人、買受

人非屬該國際貿易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一節負舉證之責。本件原告主

張系爭買賣契約存在於原告、被告一銀之間，已據其提出其上記

                                                   
292 對於產品安全性及因果關係之舉證，參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訴字第2253號民

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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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出賣人：斗○貿易株式會社，……買受人：一銀公

司……』等語商業發票為證，該等商業發票嗣經被告一銀公司持以

向財政部基隆關稅局報運進口，且其上所示貨物業經被告一銀公司

委託報關行○生公司提領完畢，復為被告所不爭，依表面證據觀

之，系爭買賣契約應存在於原告、被告一銀公司之間，堪認原告就

其應為舉證事項已有相當之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由被告就朋○

公司始為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其係以隱名代理之方式代理朋○公

司進口系爭乾海苔之變態事實負舉證之責。」此一判決，係少數明

示「表面證據」之實務見解者，但判決中既以變態事實說作為決定

舉證責任分配之依據，又豈可能復適用舉證責任轉換法理？且其判

決中既認為原告應對被告係買受人負舉證責任，則若適用表見證明

之後，被告僅須進行反證程序而已，並無發生舉證責任轉換之效

果。就此，此一判決恐均有所誤解。 
在車禍事件中，實務上對於可歸責性及因果關係之論斷，多借

助於間接事實及間接證據，例如是否違反法規之事實或當時路況等

情事，進行推論式認定，較少提及表見證明者。其典型論斷方式例

如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五年訴易字第三五號判決認為：「本件事故發

生時雖天候雨、柏油路面濕潤，惟日間自然光線、路面無缺陷、無

障礙物、視距良好、號誌運作正常，亦有上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可稽，而依其情形，並無不能注意車前狀況之情形，倘被告駕

車行經肇事路口時，能確實注意該路口各方車況，當可及時發現原

告騎乘機車駛入該路口欲左轉，而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足見被告

駕車行經肇事路口時，確有疏於注意該路口往來車輛動態之情

事。」 對於原告與有過失部分乃認為：「……顯見原告駕駛上開

機車行經肇事路口左轉時，疏未注意應以兩段方式進行左轉，而逕

行左轉，且未讓被告所駕駛之直行車先行而肇事。」據此並認為原

告應負三分之二過失，而被告應負三分之一過失比例。此種認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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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方式，乃實務上普遍性之作法，以致實務判決中，被告經常須因

所謂未盡車前狀況而被要求負部分比例之過失，此一見解若未對於

其期待可能性及具體事況為適當評估，其論斷之合理性，似有可

疑。而於類似案例中，對於法院於可歸責性或因果關係認定確信之

形成，其經驗法則之強度是否屬於可運用表見證明者，就此，實務

多未予以評論。此與在德國實務上乃經常利用表見證明於車禍事件

中之情形，有頗大之差異。 
另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四年上易字第一三一號民事判決認為：

「按汽車行車前應注意輪胎詳細檢查確實有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八十九條第一款定有明文，查，系爭宜○大貨車爆胎既為事實，

而發生爆胎常態則為行車前疏未注意輪胎詳細檢查確實有效之結

果，惟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輪胎刺上尖銳硬物造成爆胎等不可歸責

上訴人陳○○之原因存在，自應認定上訴人陳○○未盡上開檢查輪

胎之義務。」或台灣雲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九七號民事判

決認為「……顯見被告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六日發生車禍前，確有超

時工作之情形，而超時工作，會使人之精神及注意力降低，原告公

司身為雇主，對此應可預見，故原告公司於本件車禍之發生應與有

過失，堪予認定。」此等判決，對於如何之經驗法則之蓋然性強度

可支撐如何心證形成之過程或法則，亦均缺乏論述，其於間接證明

方式論斷事實，但對於其為何可以未明確之經驗法則（例如如何可

認為輪胎爆破之原因即經常係因未檢查安全性所致？或工作如何過

時會導致如何注意力不集中等）而可達到證明度之要求，卻未明確

分析，實務上之作法，是否全然合理，似有疑慮。 
此外，對於保險事故而言，實務上亦少見有表見證明之適用

者，因其乃涉及個人之意思決定，其於表見證明要件之該當性，自

較具困難性。雖實務上對於意外事故之證明，有類似於以證明度降

低方式減輕被保險人之舉證責任者，例如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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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四五一號民事判決認為「事故發生在國外，遠非我公權力所

及，舉證本屬不易之保險事故，被保險人自僅須證明保險事故所致

損害確屬存在，並以相當證據釋明保險事故發生之經過即為已足，

不宜科其過重之舉證責任。」此一案例並非屬於對其具體事證評估

而適用表見證明之事例。而在對於故意自殺之舉證問題，實務上曾

有保險公司提出部分事證，主張：例如被保險人在廚房喝農藥，卻

未即時喝水急救或往客廳求援，乃往躺臥室床上，難以想像其非自

殺；該農藥味道甚重，與青草茶相距甚遠，被保險人經常適用農

藥，豈有不能分辨之理；而被保險人若係誤飲，豈可能飲用如此多

量之農藥云云置辯。但對此，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保險上字第一

二號民事判決仍以其他經驗法則或間接事實推論而認為並非自殺。

足見自殺故意證明中，欲利用表見證明制度在我國亦不容易。 

伍、結 論 

經由本文研究，可知表見證明具有舉證責任減輕之功能，且對

於法院認定事實具有儉約成本之經濟性功能。其性質係屬於證據評

價，而非舉證責任轉換，亦與證明度降低宜有所區別。其要件主要

係典型事象經過及經驗原則，但對於此等要件之要求強度，在德國

法上亦有少數事件類型不當然有全然一致性作法。其中對於經驗法

則之類型區分及其對於表見證明之影響，係本文主要探討之核心問

題。就此，本文已逐一分析，並作部分之評估。本文對於德國實務

運作表見證明之事例乃費頗大篇幅介紹，用供國內理論及實務可對

此問題有具體化理解之素材。希藉由本文使表見證明理論之研究，

在我國能獲進一步開展，對於有部分難以完全在此文解決之問題，

則期待以另文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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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Anscheins-
beweis” 

Shyf-Ming Chiang* 

Abstract 

Anscheinsbeweis is a significant system in the Civil Evidence Act, 
which has developed in German Jurisprudenc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refore, the relevant practices and theories are numerous. This 
system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risks of litigants when taking the bur-
den of proof in German civil procedure. Its influences are particularly 
obvious in cases such as traffic accidents, sea disasters, medical dis-
put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product liability. 

In Taiwan, although Anscheinsbeweis ha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only a few monographs have discussed this issue. Even though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se research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ese evidence law system are undeniable, the depth of these researches is 
unfortunately insufficient, which explains why their influence on cur-
rent practices are limited. In order to build up a better evidence law sys-
tem in Taiwan, more in-depth studies are definitely needed.  

Therefore, this paper plans to conduct a deeper analysis of “An-
scheinsbeweis” based on German literature. It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oroughly its meanings, essence features, conditions, functions, po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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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ties to appeal to the Supreme Court, as well as relevant practices in 
Germany.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and evaluates the rele-
va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Taiwan,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
opment of “Anscheinsbeweis” in Taiwan.  

Keywords: Anscheinsbeweis, Rule of Thumb, Burden of Proof, Evaluation 
of Evidence, Low Degree of Proof  

 
 
 
 

−276−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FRA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improved printing quality.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
    /DEU <>
    /PTB <>
    /DAN <>
    /NLD <>
    /ESP <>
    /SUO <>
    /ITA <>
    /NOR <>
    /SVE <>
    /KOR <FEFFd5a5c0c1b41c0020c778c1c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63d09ad8625353708d2891cf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4fbf65bc63d066075217537054c18cea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